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1574號

　　　　　　　　　　　　　　　　　　　　　　　　第1575號

　　　　　　　　　　　　　　　　　　　　　　　　第171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淙銘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59

96號、第15997號、第19312號、第20086號、第21851號、第2186

7號、第21868號、第23239號、第25047號）、追加起訴（113年

度偵字第25880號、第25881號、第26644號、第26645號、第2664

6號、第27207號、第27411號、第27916號、第28181號、第36067

號、第38032號、第38684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

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年度易字第1893號、113年度訴字第

1061號、113年度易字第3282號），不經通常訴訟程序，逕以簡

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賴淙銘犯如附表各編號「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各編號

「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又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

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罰金部分，應

執行罰金新臺幣壹拾捌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偽造「賴志明」之署押壹枚，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應更正為：『（一）賴淙

銘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先後於如附表

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所示之方式，竊取如附表所示

之人之財物（其中附表編號13部分，因經人撞見並及時制止

而不遂）。（二）賴淙銘於竊得如附表編號10所示白鐵門框

得手後，於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20分許，在臺中市○區○

○巷00弄00號芳達資源回收場內，另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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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意，偽以「賴志明」之名義，在切結書上偽簽「賴志明」

及留下錯誤之身分證字號「Z000000000」等資料，進而持以

行使，保證所售之物係正常管道取得，並非來路不明贓物，

而將上開白鐵門框售予不知情之張芳達，足以生損害於資源

回收場對收購回收物品來源管理之正確性』，其餘均引用檢

察官起訴書及追加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一、二、三）。

二、論罪科刑

（一）就犯罪事實（一）部分，核被告賴淙銘就附表編號1至1

2、編號14至21所為，均各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

罪（其中附表編號15共犯2罪，合計共21罪）；就附表編

號13，則係犯同法第320條第3項、第1項之竊盜未遂罪。

被告就犯罪事實（二）所為，係犯同法第216條、第210條

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被告就附表編號13犯行，雖已著手

竊盜行為之實施，惟未竊得財物，屬於未遂犯，爰依刑法

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度減輕其刑。就犯罪

事實（二），被告偽造私文書後進而持以行使，偽造之低

度行為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所犯

犯罪事實(一)、（二）各罪，犯意各別，應予分論併罰。

（二）又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

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

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定有

明文。復依刑法第19條規定，刑事責任能力，係指行為人

犯罪當時，理解法律規範，辨識行為違法之意識能力，與

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控制能力。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意

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理缺陷等生理原

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固應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

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致使行為人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

欠缺或顯著減低之心理結果，係依犯罪行為時狀態定之，

故應由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就本案犯

行經過，觀諸卷附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未見被告有何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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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自力行走、跌倒或步伐混亂情形，且被告於警詢時針對

犯行過程均能回答，以被告行為而論，被告意識顯係清

醒，尚難認被告於行為之際，有不能辨識行為違法，或欠

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之程度，就其所犯上開

竊盜罪、竊盜未遂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等，無適用刑法

第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不罰或減輕其刑之餘地，附此敘

明。

（三）爰審酌：被告竊取他人財物，欠缺法治觀念及自我控制能

力，行為殊值非難，惟念及其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同時

考慮其犯罪手段尚屬平和、各該財物之價值，罹患失智症

等病症（見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893號卷附國軍臺中總醫

院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自陳國小畢業，目前無

業，沒有家人要扶養，部分告訴人、被害人表示願意原諒

被告等一切情狀，各量處主文所示之刑度，並就罰金刑部

分，各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就有期徒刑部分，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且，綜合斟酌被告犯罪行為之不

法與罪責程度、各罪彼此間之關聯性（例如數罪犯罪時

間、空間、各行為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數罪對

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數罪所反應被告人格特性與傾

向、對被告施以矯正之必要性等因素後，就所諭知罰金刑

部分，定其應執行之刑，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

示懲儆。

三、沒收部分：

（一）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犯罪所得之沒

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宣告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

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

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

前段、第3項及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查本件就附表除編號1、10、18之各該物品，業經警方尋

獲發還被害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3紙可參（見臺灣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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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5996號卷第33頁、113年度偵

字第25880號卷第31頁、113年度偵字第28181號卷第31

頁），自毋庸再宣告沒收。其餘附表編號2至9號、編號11

至12、編號14至17、編號20至21所竊得各該物品，核屬被

告之犯罪所得，犯罪所得並未扣案，亦未返還被害人，自

應於該主文欄下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再按宣告多數沒

收者，併執行之，刑法第40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本次修

法將沒收列為專章，具獨立之法律效果，業與舊法將沒收

列為從刑屬性之立法例不同，故宣告多數沒收之情形，已

非數罪併罰。因此法院於定其應執行之刑主文項下，應毋

庸再為沒收之諭知，附此敘明。

（三）末按刑法第219條規定係採義務沒收主義，凡偽造之印文

或署押，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亦不論有無搜獲扣案，

苟不能證明其已滅失，均應依法宣告沒收（最高法院94年

度台上字第351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所偽造之「賴志

明」署押，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

否，宣告沒收。然該切結書，業已行使交付芳達資源回收

場收執而所有，非屬被告所有，爰不為沒收之諭知。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第450

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

上訴。

六、本案經檢察官楊仕正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郭姿吟到

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張美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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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賴宥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附表（民國／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案

號）

行竊時間 行竊地點 行竊方式 所竊物品 備註 主文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113年度偵字第15996號、第15997號、第19312號、第20086號、第21851號、第21867號、第21868號、

第23239號、第25047號）

1 黃淑雅（113

年度偵字第1

5996號，未

提告）

112年12月5

日上午5時38

分許

臺中市○○

區○○街000

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

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

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籃球鞋1雙（品

牌：Under Arm

our，價值4,00

0元）

已扣案發還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

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

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2 莊欣怡（113

年度偵字第1

5997號）

113年2月14

日上午11時4

8分至中午12

時2分許

臺中市○區

○○○街0號

（新東峰機

車行）前騎

樓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

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

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機車零件（普

利盤10個、避

震器10個，價

值共6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

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

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

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

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 林庭羽（113

年度偵字第1

9312號）

112年12月26

日上午6時36

分至41分許

臺中市○○

區○○路00

○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

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

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狗籠1個、膠帶

1個、T架1個、

架子1個、排氣

管1個（價值共

2萬4,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

新臺幣壹萬伍仟元，如易

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

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

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4 竇凱莉（113

年度偵字第2

0086號）

113年3月15

日上午9時42

分至44分許

臺中市○區

○○街000號

（ 羅 馬 車

業）前騎樓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

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

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機車排氣管4支

（價值共8,000

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

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

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

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

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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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許宇辰（113

年度偵字第2

1851號）

113年2月24

日晚上6時51

分至56分許

臺中市○區

○○○路000

號（好狗運

寵 物 用 品

店）前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

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

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擋 車 鐵 柱 2 支

（價值共6,000

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

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

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

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

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6 李柏融（113

年度偵字第2

1867號，未

提告）

113年2月28

日晚上7時55

分至8時18分

許

臺中市東區

東英七街與

長 福 路 口

（正源營造

有限公司工

地）內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

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

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模 板 墊 片 350

個、螺桿5捆、

鋼筋830支（價

值共1萬4,000

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

新臺幣壹萬伍仟元，如易

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

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

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7 蔡欣城（113

年度偵字第2

1868號）

113年2月22

日上午7時35

分許

臺中市○區

○○○街0號

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

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

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 製 大 臉 盆 1

個、鐵鎚1個、

鐵鍋1個、鐵板

1個、鐵拉勾1

個、寶特瓶1袋

（價值共3,000

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

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

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

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

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8 顏敏洲（113

年度偵字第2

3239號）

113年3月7日

上午6時59分

至7時許

臺中市○區

○○街00號

處前停放之

貨車上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

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

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三腳架1個、箱

尺1個（價值共

3,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

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

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

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

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9 劉黛君（113

年度偵字第2

5047號，未

提告）

113年2月1日

下午2時37分

許

臺中市○區

○○路00號

前騎樓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

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

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裝有書籍、錄

影帶、文具之

橘色水果紙箱1

個、裝有鐵盒

及報紙之白色

袋子1個（價值

共3,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

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

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

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

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113年度偵字第25880號、第25881號、第26644號、第26645號、第26646號、第27207號、第27411

號、第27916號、第28181號）

10 林瑞寅（113

年度偵字第2

5880號）

113年2月22

日上午7時許

臺中市○區

○○○街00

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

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

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白 鐵 門 框 1 個

（價值2萬3,00

0元）

1、賴淙銘於

同日上午

7時 20 分

許，將前

開物品攜

至臺中市

○區○○

巷00弄00

號芳達資

源回收場

銷贓。

2、遭竊物品

已扣案並

發還告訴

人。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

新臺幣壹萬貳仟元，如易

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11 李水源（113

年度偵字第2

5881號）

113年2月29

日凌晨5時16

分許

臺中市○區

○○○路000

○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

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

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舊 冷 氣 機 1 台

（ 價 值 3,000

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

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

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

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

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2 張文綺（113

年度偵字第2

113年1月29

日上午6時58

臺中市東區

樂業二路建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

鐵架1對（價值

3,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

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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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4號） 分許 國市場騎樓

處

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

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

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

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3 張素玲（113

年度偵字第2

6645號，未

提告）

113年3月12

日上午6時25

分至32分許

臺中市○區

○○街00號

旁空地內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

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著手竊

取右列物品並搬上其機車後欲離

去，惟經右列物品所有人張素玲

之家屬撞見並及時制止而不遂，

賴淙銘遂將右列物品放回後即騎

車離去。

鐵架、爬梯、

鷹架、銅製滑

軌各1個（價值

共2,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未遂罪，處

罰金新臺幣捌仟元，如易

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14 賴志豪（113

年度偵字第2

6646號）

113年3月18

日下午5時56

分許

臺中市○區

○○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

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

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架10支（價

值共4,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

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

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

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

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5 張瓈芸（113

年度偵字第2

7207號）

113年2月25

日上午8時12

分許

臺中市○區

○○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分別於前開時

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

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

去。

平底鍋5個、鋁

罐2袋（價值共

5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

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

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

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

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3年3月18

日晚上6時17

分許

鍋子3個、湯杓

6支、鍋蓋2個

（價值共1,000

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

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

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

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

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6 邱顯發（113

年度偵字第2

7411號）

113年2月20

日上午7時29

分許

臺中市○區

○○○○街0

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

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

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棧板及鷹架2

組（價值共3,0

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

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

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

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

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7 陳建龍（113

年度偵字第2

7916號，未

提告）

113年3月18

日晚上6時30

分許

停放在臺中

市○區○○

街00號對面

之貨車上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

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

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製鉤子2個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

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

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

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

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8 林德興（113

年度偵字第2

8181號）

113年3月24

日晚上6時10

分許

臺中市東區

東英七街與

東英八街口

之十全公園

男廁外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

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

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製水溝蓋8塊

（ 價 值 共 1 萬

元）

遭竊物品已

扣案並發還

告訴人。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

新臺幣壹萬貳仟元，如易

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113年度偵字第36067號、第38032號、第38684號）

19 吳俊霖（113

年度偵字第3

6067號，未

提告）

113年3月9日

上午7時10分

許

臺中市○區

○○街00號

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

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

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手推車1台（價

值1,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

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

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

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

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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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5996號

113年度偵字第15997號

113年度偵字第19312號

113年度偵字第20086號

113年度偵字第21851號

113年度偵字第21867號

113年度偵字第21868號

113年度偵字第23239號

113年度偵字第25047號

　　被　　　告　賴淙銘　男　6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賴淙銘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先後於如

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所示之方式，竊取如附表

所示之人之財物。嗣經如附表所示之人發現遭竊，報警後循

線查知上情。

二、案經莊欣怡、竇凱莉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林庭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0 蔡穎德（113

年度偵字第3

8032號）

113年5月28

日下午1時37

分許

中市○區○

○○街00號

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

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

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鋁合金製洗衣

板1塊（價值60

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

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

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

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

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1 沈竑字（113

年度偵字第3

8684號）

113年7月8日

上午7時40分

許

臺中市○○

區○○○路0

0巷0○0號鐵

皮屋內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

至前開地點之鐵皮屋內（無大門

之開放式空間，亦非住宅或有人

居住之建築物），以徒手方式竊

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

去。

電 線 廢 料 1 箱

（ 價 值 8,000

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

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

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

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

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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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許宇辰、蔡欣城、顏敏

洲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

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賴淙銘於警詢中之

供述。

坦承有於如附表編號1至8所示之時

間、地點，竊取如附表編號1至8所

示之物之事實。

2 證人即被告兒子賴振漢

於警詢中之證述、車籍

資料詳細報表1份及國軍

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

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1

份。

1、證明車牌號碼000-000號車主係

被告，平日均由被告使用之事

實。

2、證明被告於113年4月8日經醫院

診斷罹患精神疾病，現住院接

受治療中，故無法就附表編號9

之犯罪事實受警詢問之事實。

3 被害人黃淑雅於警詢中

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

像畫面截圖11張、臺中

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

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

錄表、扣押物品收據、

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份及

扣案物照片1張。

證明被害人有於如附表編號1所示

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

之物之事實。

4 告訴人莊欣怡於警詢中

之證述、現場及路口監

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2張

及現場照片2張。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2所示

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

之物之事實。

5 告訴人林庭羽於警詢中

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

像畫面截圖4張。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3所示

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

之物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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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9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

盜罪嫌。被告上開9次犯行，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

分論併罰。被告之犯罪所得，除附表編號1所竊之物已實際

發還被害人外，其餘請予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6 告訴人竇凱莉於警詢中

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

像畫面截圖6張、路口監

視器影像畫面截圖3張及

現場照片1張。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4所示

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

之物之事實。

7 告訴人許宇辰於警詢中

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

像畫面截圖14張及路口

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8

張。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5所示

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

之物之事實。

8 被害人李柏融於警詢中

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

像畫面截圖11張、現場

地址地圖截圖及照片共4

張。

證明被害人有於如附表編號6所示

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

之物之事實。

9 告訴人蔡欣城於警詢中

之證述及現場監視器影

像畫面截圖4張。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7所示

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

之物之事實。

10 告訴人顏敏洲於警詢中

之證述、現場及路口監

視器影像畫面截圖共12

張。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8所示

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

之物之事實。

11 被害人劉黛君於警詢中

之證述、現場及路口監

視器影像畫面截圖共14

張。

證明被害人有於如附表編號9所示

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

之物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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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9　　日

　　　　　　　　　　　　　　　檢　察　官　楊仕正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6　　日

　　　　　　　　　　　　　　　書　記　官　呂姿樺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案

號）

行竊時間 行竊地點 行竊方式 所竊物品及價值

（新臺幣）

備註

1 黃淑雅（113

年度偵字第1

5996 號 ， 未

提告）

112年 12月5

日上午5時38

分許

臺中市○○區

○○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

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

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

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籃球鞋1雙（品

牌：Under Armo

ur，價值4,000

元）

已扣案發還

2 莊欣怡（113

年度偵字第1

5997號）

113年 2月14

日上午11時4

8分至中午12

時2分許

臺中市○區○

○ ○ 街 0 號

（新東峰機車

行）前騎樓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

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

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

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機車零件（普利

盤10個、避震器

10個，價值共60

0元）

3 林庭羽（113

年度偵字第1

9312號）

112年12月26

日上午6時36

分至41分許

臺中市○○區

○○路00○0

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

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

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

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狗籠1個、膠帶1

個、T架1個、架

子1個、排氣管1

個（價值共2萬

4,000元）

4 竇凱莉（113

年度偵字第2

0086號）

113年 3月15

日上午9時42

分至44分許

臺中市○區○

○ 街 000 號

（羅馬車業）

前騎樓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

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

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

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機車排氣管4支

（價值共8,000

元）

5 許宇辰（113

年度偵字第2

1851號）

113年 2月24

日晚上6時51

分至56分許

臺中市○區○

○○路000號

（好狗運寵物

用品店）前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

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

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

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擋 車 鐵 柱 2 支

（價值共6,000

元）

6 李柏融（113

年度偵字第2

113年 2月28

日晚上7時55

臺中市東區東

英七街與長福

路口（正元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

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

模 板 墊 片 350

個、螺桿5捆、

鋼筋830支（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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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5880號

　　　　　　　　　　　　　　　　　　113年度偵字第25881號

　　　　　　　　　　　　　　　　　　113年度偵字第26644號

　　　　　　　　　　　　　　　　　　113年度偵字第26645號

　　　　　　　　　　　　　　　　　　113年度偵字第26646號

　　　　　　　　　　　　　　　　　　113年度偵字第27207號

　　　　　　　　　　　　　　　　　　113年度偵字第27411號

　　　　　　　　　　　　　　　　　　113年度偵字第27916號

　　　　　　　　　　　　　　　　　　113年度偵字第28181號

　　被　　　告　賴淙銘　男　6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與本署檢察官以113年

度偵字第15996等號提起公訴之被告竊盜案件（現由臺灣臺中地

方法院貴股以113年度易字第1893號審理中），為一人犯數罪之

相牽連案件，認宜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

1867 號 ， 未

提告）

分至8時18分

許

造有限公司工

地）內

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

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值 共 1 萬 4,000

元）

7 蔡欣城（113

年度偵字第2

1868號）

113年 2月22

日上午7時35

分許

臺中市○區○

○○街0號前

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

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

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

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 製 大 臉 盆 1

個、鐵鎚1個、

鐵板1個、鐵拉

勾1個、寶特瓶1

袋（價值共3,00

0元）

8 顏敏洲（113

年度偵字第2

3239號）

113年3月7日

上午6時59分

至7時許

臺中市○區○

○街00號處前

停放之貨車上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

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

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

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三腳架1個、箱

尺1個（價值共

3,000元）

9 劉黛君（113

年度偵字第2

5047 號 ， 未

提告）

113年2月1日

下午2時37分

許

臺 中 市 ○ 區

○○路00號前

騎樓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

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

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

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裝有書籍、錄影

帶、文具之橘色

水果紙箱1個、

裝有鐵盒及報紙

之白色袋子1個

（價值共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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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賴淙銘㈠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先後於

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所示之方式，竊取如附

表所示之人之財物。㈡於民國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許行竊

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白鐵門框1個得手後，於同日上午7時20

分許，在臺中市○區○○巷00弄00號芳達資源回收場內，基

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偽以「賴志明」之名義，在切結

書上偽簽「賴志明」及留下錯誤之身分證字號「Z00000000

0」等資料，進而持以行使，保證所售之物係正常管道取

得，並非來路不明贓物，而將上開白鐵門框售予不知情之張

芳達，足以生損害於資源回收場對收購回收物品來源管理之

正確性。嗣經如附表所示之人發現遭竊，報警後循線查知上

情。

二、案經林瑞寅、李水源、張文綺、賴志豪、張瓈芸、邱顯發、

林德興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賴淙銘於警詢中之

供述。

1、坦承有於如附表編號1至9所示

之時間、地點，竊取如附表編

號1至9所示之物之事實。

2、坦承其係車牌號碼000-000號普

通重型機車之車主，該車平常

均由其使用之事實。

3、坦承有於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

20分許，持竊得之白鐵門框1個

至臺中市○區○○巷00弄00號

芳達資源回收場，並偽以「賴

志明」之名義，偽簽「賴志

明」及留下錯誤之身分證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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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000000000」以便順利銷贓

之事實。

2 告訴人林瑞寅於警詢中

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

像截圖畫面1份、臺中市

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扣

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

表、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

份

1、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1所

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

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2、證明遭竊之物已扣案發還之事

實。

3 證人張芳達於警詢中之

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

截圖畫面1份、扣案物照

片1張、切結書1份、臺

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

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

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

單各1份

1、證明被告有於113年2月22日上

午7時20分許，持竊得之白鐵門

框1個至臺中市○區○○巷00弄

00號芳達資源回收場，並偽以

「賴志明」之名義，在切結書

上偽簽「賴志明」及留下錯誤

之身分證字號「Z000000000」

後，致不知情之證人張芳達因

而允以收購，被告得以順利將

上開竊得之物品銷贓之事實。

2、證明上開物品已扣案發還之事

實。

4 告訴人李水源於警詢中

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

像截圖畫面1份、路口監

視器影像截圖畫面1份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2所示

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

之物之事實。

5 告訴人張文綺於警詢中

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

像截圖畫面1份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3所示

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

之物之事實。

6 被害人張素玲於警詢中

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

像截圖畫面1份

證明被告有於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

時、地，著手行竊如附表所示之

物，惟因被害人家屬現場發現並喝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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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3及編號5至9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

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就附表編號4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

止，被告始將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

物品放回原處而竊盜未遂之事實。

7 告訴人賴志豪於警詢中

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

像截圖畫面1份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5所示

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

之物之事實。

8 告訴人張瓈芸於警詢中

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

像截圖畫面2份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6所示

之時、地，遭被告分別2次竊取如

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9 告訴人邱顯發於警詢中

之證述、現場照片6張、

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畫

面1份、臺中市政府警察

局第三分局113年6月13

日中市警三分偵字第113

0048348號函暨所附員警

職務報告1份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7所示

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

之物之事實。

10 被害人陳建龍於警詢中

之證述、現場照片3張、

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

本署辦案公務電話紀錄

表1份

證明被害人有於如附表編號8所示

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

之物之事實。

11 告訴人林德興於警詢中

之證述、google地圖1

張、扣案物現場照片1

份、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第三分局扣押筆錄、扣

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

品收據、贓物認領保管

單各1份

1、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9所

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

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2、證明遭竊之物已扣案發還之事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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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項、第1項之竊盜未遂罪嫌，就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係

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被告偽造

之署名，係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而其偽造私文書之低度

行為，復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請均不另論

罪。被告上開9次竊盜既遂犯行（附表編號6為2次）、1次竊

盜未遂犯行、1次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其犯意各別，行為

互殊，請予分論併罰。被告之犯罪所得，除附表編號1、9所

竊之物已實際發還被害人外，其餘請予沒收，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卷附之簽有偽造

之「賴志明」署名之切結書1份，請依法沒收。

三、被告前因竊盜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5996

等號提起公訴，現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3年度易字第189

3號案件（貴股）審理中，有上開案件起訴書及本署刑案資

料查註紀錄表各1份附卷足憑。因本案與上開案件為一人犯

數罪之相牽連案件，爰依法追加起訴。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5　　日

　　　　　　　　　　　　　　　檢　察　官　楊仕正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5 　　日

　　　　　　　　　　　　　　　書　記　官　呂姿樺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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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附表：
編號 告訴人（案號） 行竊時間 行竊地點 行竊方式 所竊物品及價

值（新臺幣）

備註

1 林瑞寅（113年度

偵字第25880號）

113年2月22

日上午 7時

許

臺中市○區

○○○街00

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

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

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

去。

白鐵門框1個

（價值2萬3,0

00元）

1、賴淙銘於同

日上午7時20

分許，將前

開物品攜至

臺中市○區

○○巷00弄0

0號芳達資源

回 收 場 銷

贓。

2、遭竊物品已

扣案並發還

告訴人。

2 李水源（113年度

偵字第25881號）

113年2月29

日凌晨5時1

1分許

臺中市○區

○○○路000

○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

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

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

去。

舊冷氣機1台

（價值 3,000

元）

3 張文綺（113年度

偵字第26644號）

113年1月29

日上午6時5

8分許

臺中市東區

樂業二路建

國市場騎樓

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

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

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

去。

鐵架1對（價

值3,000元）

4 張素玲（113年度

偵字第26645號，

未提告）

113年3月12

日上午6時2

5分至 30分

許

臺中市○區

○○街00號

旁空地內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

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著

手竊取右列物品並搬上其機車

後欲離去，惟經右列物品所有

人張素玲之家屬撞見並及時制

止而不遂，賴淙銘遂將右列物

品放回後即騎車離去。

鐵架、爬梯、

鷹架、銅製滑

軌各1個（價

值 共 2,000

元）

5 賴志豪（113年度

偵字第26646號）

113年3月18

日下午5時5

6分許

臺中市○區

○○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

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

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

去。

鐵架10支（價

值 共 4,000

元）

6 張瓈芸（113年度

偵字第27207號）

113年2月25

日上午8時1

2分許

臺中市○區

○○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分別於前開時

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

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

車離去。

平底鍋5個、

鋁罐2袋（價

值共500元）

113年3月18

日晚上6時1

鍋子3個、湯

杓6支、鍋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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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6067號

　　　　　　　　　　　　　　　　　　113年度偵字第38032號

　　　　　　　　　　　　　　　　　　113年度偵字第38684號

　　被　　　告　賴淙銘　男　6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與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

偵字第15996等號提起公訴之被告竊盜案件（現由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貴股以113年度易字第1893號審理中），為一人犯數罪之相

牽連案件，認宜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

如下：

　　　　犯罪事實

一、賴淙銘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先後於如

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所示之方式，竊取如附表

所示之人之財物。嗣經如附表所示之人發現遭竊，報警後循

線查知上情。

二、案經蔡穎德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沈竑字訴由臺

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報告偵辦。

7分許 個（價值共1,

000元）

7 邱顯發（113年度

偵字第27411號）

113年2月20

日上午7時2

9分許

臺中市○區

○○○○街0

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

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

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

去。

鐵棧板及鷹架

2組（價值共

3,000元）

8 陳建龍（113年度

偵字第27916號，

未提告）

113年3月18

日晚上6時3

0分許

停放在臺中

市○區○○

街00號對面

之貨車上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

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

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

去。

鐵製鉤子2個

9 林德興（113年度

偵字第28181號）

113年3月24

日晚上6時1

0分許

臺中市東區

東英七街與

東英八街口

之十全公園

男廁外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

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

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

去。

鐵製水溝蓋8

塊（價值共1

萬元）

遭竊物品已扣案

並發還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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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

二、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3所為之犯行，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

項竊盜罪嫌。被告上開3次犯行，其犯意個別，行為互殊，

應分論併罰。被告之犯罪所得，請予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被告前因竊盜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5996

等號提起公訴，現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3年度易字第189

3號案件（貴股）審理中，有上開案件起訴書及本署刑案資

料查註紀錄表各1份附卷足憑。因本案與上開案件為一人犯

數罪之相牽連案件，爰依法追加起訴。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編號 證 據 名 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賴淙銘於警詢之供

述。

1、被告坦承有於如附表所示之時、地，竊取

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2、坦承其係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

車之車主，該車平常均由其使用之事實。

2 證人即被害人吳俊霖於警

詢中之證述。

證明被害人吳俊霖於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時、

地，遭竊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3 證人即告訴人蔡穎德於警

詢時之指訴。

證明告訴人蔡穎德於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時、

地，遭竊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4 證人即告訴人沈竑字於警

詢時之指訴。

證明告訴人蔡穎德於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時、

地，遭竊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5 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6

張、現場照片2張及路口監

視器影像畫面翻拍照片4

張。

證明附表編號1所示之竊案發生之過程。

6 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3

張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

截圖1張。

證明附表編號2所示之竊案發生之過程。

7 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

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截

圖各1份、現場照片1張及

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份。

證明附表編號3所示之竊案發生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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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2　　日

　　　　　　　　　　　　　　　檢　察　官　楊仕正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　記　官　呂姿樺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案號） 行竊時間 行竊地點 行竊方式 所竊物品及價

值（新臺幣）

1 吳俊霖（113年度

偵字第36067號，

未提告）

113年3月9日

上午7時10分

許

臺中市○區

○○街00號

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

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

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

去。

手推車1台（價

值1,000元）

2 蔡穎德（113年度

偵字第38032號）

113年5月28

日下午1時37

分許

中市○區○

○○街00號

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

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

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

去。

鋁合金製洗衣

板1塊（價值60

0元）

3 沈竑字（113年度

偵字第38684號）

113年7月8日

上午7時40分

許

臺中市○○

區○○○路0

0巷0○0號鐵

皮屋內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

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

行至前開地點之鐵皮屋內（無

大門之開放式空間，亦非住宅

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以徒

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

即騎車離去。

電 線 廢 料 1 箱

（ 價 值 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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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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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1574號
　　　　　　　　　　　　　　　　　　　　　　　　第1575號
　　　　　　　　　　　　　　　　　　　　　　　　第171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淙銘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5996號、第15997號、第19312號、第20086號、第21851號、第21867號、第21868號、第23239號、第25047號）、追加起訴（113年度偵字第25880號、第25881號、第26644號、第26645號、第26646號、第27207號、第27411號、第27916號、第28181號、第36067號、第38032號、第38684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年度易字第1893號、113年度訴字第1061號、113年度易字第3282號），不經通常訴訟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賴淙銘犯如附表各編號「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各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又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罰金部分，應執行罰金新臺幣壹拾捌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偽造「賴志明」之署押壹枚，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應更正為：『（一）賴淙銘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先後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所示之方式，竊取如附表所示之人之財物（其中附表編號13部分，因經人撞見並及時制止而不遂）。（二）賴淙銘於竊得如附表編號10所示白鐵門框得手後，於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20分許，在臺中市○區○○巷00弄00號芳達資源回收場內，另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偽以「賴志明」之名義，在切結書上偽簽「賴志明」及留下錯誤之身分證字號「Z000000000」等資料，進而持以行使，保證所售之物係正常管道取得，並非來路不明贓物，而將上開白鐵門框售予不知情之張芳達，足以生損害於資源回收場對收購回收物品來源管理之正確性』，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及追加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一、二、三）。
二、論罪科刑
（一）就犯罪事實（一）部分，核被告賴淙銘就附表編號1至12、編號14至21所為，均各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其中附表編號15共犯2罪，合計共21罪）；就附表編號13，則係犯同法第320條第3項、第1項之竊盜未遂罪。被告就犯罪事實（二）所為，係犯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被告就附表編號13犯行，雖已著手竊盜行為之實施，惟未竊得財物，屬於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度減輕其刑。就犯罪事實（二），被告偽造私文書後進而持以行使，偽造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所犯犯罪事實(一)、（二）各罪，犯意各別，應予分論併罰。
（二）又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復依刑法第19條規定，刑事責任能力，係指行為人犯罪當時，理解法律規範，辨識行為違法之意識能力，與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控制能力。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理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固應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致使行為人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欠缺或顯著減低之心理結果，係依犯罪行為時狀態定之，故應由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就本案犯行經過，觀諸卷附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未見被告有何無法自力行走、跌倒或步伐混亂情形，且被告於警詢時針對犯行過程均能回答，以被告行為而論，被告意識顯係清醒，尚難認被告於行為之際，有不能辨識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之程度，就其所犯上開竊盜罪、竊盜未遂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等，無適用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不罰或減輕其刑之餘地，附此敘明。
（三）爰審酌：被告竊取他人財物，欠缺法治觀念及自我控制能力，行為殊值非難，惟念及其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同時考慮其犯罪手段尚屬平和、各該財物之價值，罹患失智症等病症（見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893號卷附國軍臺中總醫院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自陳國小畢業，目前無業，沒有家人要扶養，部分告訴人、被害人表示願意原諒被告等一切情狀，各量處主文所示之刑度，並就罰金刑部分，各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就有期徒刑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且，綜合斟酌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各罪彼此間之關聯性（例如數罪犯罪時間、空間、各行為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數罪所反應被告人格特性與傾向、對被告施以矯正之必要性等因素後，就所諭知罰金刑部分，定其應執行之刑，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沒收部分：
（一）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犯罪所得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宣告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及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查本件就附表除編號1、10、18之各該物品，業經警方尋獲發還被害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3紙可參（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5996號卷第33頁、113年度偵字第25880號卷第31頁、113年度偵字第28181號卷第31頁），自毋庸再宣告沒收。其餘附表編號2至9號、編號11至12、編號14至17、編號20至21所竊得各該物品，核屬被告之犯罪所得，犯罪所得並未扣案，亦未返還被害人，自應於該主文欄下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再按宣告多數沒收者，併執行之，刑法第40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本次修法將沒收列為專章，具獨立之法律效果，業與舊法將沒收列為從刑屬性之立法例不同，故宣告多數沒收之情形，已非數罪併罰。因此法院於定其應執行之刑主文項下，應毋庸再為沒收之諭知，附此敘明。
（三）末按刑法第219條規定係採義務沒收主義，凡偽造之印文或署押，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亦不論有無搜獲扣案，苟不能證明其已滅失，均應依法宣告沒收（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51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所偽造之「賴志明」署押，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宣告沒收。然該切結書，業已行使交付芳達資源回收場收執而所有，非屬被告所有，爰不為沒收之諭知。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
六、本案經檢察官楊仕正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郭姿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張美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賴宥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附表（民國／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案號）

		行竊時間

		行竊地點

		行竊方式

		所竊物品

		備註

		主文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113年度偵字第15996號、第15997號、第19312號、第20086號、第21851號、第21867號、第21868號、第23239號、第25047號）

		


		


		


		


		


		


		




		1

		黃淑雅（113年度偵字第15996號，未提告）

		112年12月5日上午5時38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籃球鞋1雙（品牌：Under Armour，價值4,000元）

		已扣案發還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莊欣怡（113年度偵字第15997號）

		113年2月14日上午11時48分至中午12時2分許

		臺中市○區○○○街0號（新東峰機車行）前騎樓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機車零件（普利盤10個、避震器10個，價值共6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

		林庭羽（113年度偵字第19312號）

		112年12月26日上午6時36分至41分許

		臺中市○○區○○路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狗籠1個、膠帶1個、T架1個、架子1個、排氣管1個（價值共2萬4,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伍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

		竇凱莉（113年度偵字第20086號）

		113年3月15日上午9時42分至44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羅馬車業）前騎樓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機車排氣管4支（價值共8,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5

		許宇辰（113年度偵字第21851號）

		113年2月24日晚上6時51分至56分許

		臺中市○區○○○路000號（好狗運寵物用品店）前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擋車鐵柱2支（價值共6,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6

		李柏融（113年度偵字第21867號，未提告）

		113年2月28日晚上7時55分至8時18分許

		臺中市東區東英七街與長福路口（正源營造有限公司工地）內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模板墊片350個、螺桿5捆、鋼筋830支（價值共1萬4,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伍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7

		蔡欣城（113年度偵字第21868號）

		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35分許

		臺中市○區○○○街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製大臉盆1個、鐵鎚1個、鐵鍋1個、鐵板1個、鐵拉勾1個、寶特瓶1袋（價值共3,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8

		顏敏洲（113年度偵字第23239號）

		113年3月7日上午6時59分至7時許

		臺中市○區○○街00號處前停放之貨車上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三腳架1個、箱尺1個（價值共3,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9

		劉黛君（113年度偵字第25047號，未提告）

		113年2月1日下午2時37分許

		臺中市○區 ○○路00號前騎樓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裝有書籍、錄影帶、文具之橘色水果紙箱1個、裝有鐵盒及報紙之白色袋子1個（價值共3,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113年度偵字第25880號、第25881號、第26644號、第26645號、第26646號、第27207號、第27411號、第27916號、第28181號）

		


		


		


		


		


		


		




		10

		林瑞寅（113年度偵字第25880號）

		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許

		臺中市○區○○○街0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白鐵門框1個（價值2萬3,000元）

		1、賴淙銘於同日上午7時20分許，將前開物品攜至臺中市○區○○巷00弄00號芳達資源回收場銷贓。
2、遭竊物品已扣案並發還告訴人。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貳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1

		李水源（113年度偵字第25881號）

		113年2月29日凌晨5時16分許

		臺中市○區○○○路000○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舊冷氣機1台（價值3,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2

		張文綺（113年度偵字第26644號）

		113年1月29日上午6時58分許

		臺中市東區樂業二路建國市場騎樓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架1對（價值3,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3

		張素玲（113年度偵字第26645號，未提告）

		113年3月12日上午6時25分至32分許

		臺中市○區○○街00號旁空地內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著手竊取右列物品並搬上其機車後欲離去，惟經右列物品所有人張素玲之家屬撞見並及時制止而不遂，賴淙銘遂將右列物品放回後即騎車離去。

		鐵架、爬梯、鷹架、銅製滑軌各1個（價值共2,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未遂罪，處罰金新臺幣捌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4

		賴志豪（113年度偵字第26646號）

		113年3月18日下午5時56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架10支（價值共4,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5

		張瓈芸（113年度偵字第27207號）

		113年2月25日上午8時12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分別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平底鍋5個、鋁罐2袋（價值共5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3年3月18日晚上6時17分許

		


		


		鍋子3個、湯杓6支、鍋蓋2個（價值共1,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6

		邱顯發（113年度偵字第27411號）

		113年2月20日上午7時29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棧板及鷹架2組（價值共3,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7

		陳建龍（113年度偵字第27916號，未提告）

		113年3月18日晚上6時30分許

		停放在臺中市○區○○街00號對面之貨車上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製鉤子2個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8

		林德興（113年度偵字第28181號）

		113年3月24日晚上6時10分許

		臺中市東區東英七街與東英八街口之十全公園男廁外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製水溝蓋8塊（價值共1萬元）

		遭竊物品已扣案並發還告訴人。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貳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113年度偵字第36067號、第38032號、第38684號）

		


		


		


		


		


		


		




		19

		吳俊霖（113年度偵字第36067號，未提告）

		113年3月9日上午7時10分許

		臺中市○區○○街0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手推車1台（價值1,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0

		蔡穎德（113年度偵字第38032號）

		113年5月28日下午1時37分許

		中市○區○○○街0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鋁合金製洗衣板1塊（價值6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1

		沈竑字（113年度偵字第38684號）

		113年7月8日上午7時40分許

		臺中市○○區○○○路00巷0○0號鐵皮屋內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之鐵皮屋內（無大門之開放式空間，亦非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電線廢料1箱（價值8,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件一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5996號
113年度偵字第15997號
113年度偵字第19312號
113年度偵字第20086號
113年度偵字第21851號
113年度偵字第21867號
113年度偵字第21868號
113年度偵字第23239號
113年度偵字第25047號
　　被　　　告　賴淙銘　男　6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賴淙銘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先後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所示之方式，竊取如附表所示之人之財物。嗣經如附表所示之人發現遭竊，報警後循線查知上情。
二、案經莊欣怡、竇凱莉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林庭羽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許宇辰、蔡欣城、顏敏洲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賴淙銘於警詢中之供述。

		坦承有於如附表編號1至8所示之時間、地點，竊取如附表編號1至8所示之物之事實。



		2

		證人即被告兒子賴振漢於警詢中之證述、車籍資料詳細報表1份及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1份。

		1、證明車牌號碼000-000號車主係被告，平日均由被告使用之事實。
2、證明被告於113年4月8日經醫院診斷罹患精神疾病，現住院接受治療中，故無法就附表編號9之犯罪事實受警詢問之事實。



		3

		被害人黃淑雅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1張、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份及扣案物照片1張。

		證明被害人有於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4

		告訴人莊欣怡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2張及現場照片2張。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5

		告訴人林庭羽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4張。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6

		告訴人竇凱莉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6張、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3張及現場照片1張。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7

		告訴人許宇辰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4張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8張。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5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8

		被害人李柏融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1張、現場地址地圖截圖及照片共4張。

		證明被害人有於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9

		告訴人蔡欣城於警詢中之證述及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4張。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7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10

		告訴人顏敏洲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共12張。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8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11

		被害人劉黛君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共14張。

		證明被害人有於如附表編號9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二、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9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被告上開9次犯行，其犯意各別，行為互殊，請予分論併罰。被告之犯罪所得，除附表編號1所竊之物已實際發還被害人外，其餘請予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9　　日
　　　　　　　　　　　　　　　檢　察　官　楊仕正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6　　日
　　　　　　　　　　　　　　　書　記　官　呂姿樺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案號）

		行竊時間

		行竊地點

		行竊方式

		所竊物品及價值（新臺幣）

		備註



		1

		黃淑雅（113年度偵字第15996號，未提告）

		112年12月5日上午5時38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籃球鞋1雙（品牌：Under Armour，價值4,000元）

		已扣案發還



		2

		莊欣怡（113年度偵字第15997號）

		113年2月14日上午11時48分至中午12時2分許

		臺中市○區○○○街0號（新東峰機車行）前騎樓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機車零件（普利盤10個、避震器10個，價值共600元）

		




		3

		林庭羽（113年度偵字第19312號）

		112年12月26日上午6時36分至41分許

		臺中市○○區○○路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狗籠1個、膠帶1個、T架1個、架子1個、排氣管1個（價值共2萬4,000元）

		




		4

		竇凱莉（113年度偵字第20086號）

		113年3月15日上午9時42分至44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羅馬車業）前騎樓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機車排氣管4支（價值共8,000元）

		




		5

		許宇辰（113年度偵字第21851號）

		113年2月24日晚上6時51分至56分許

		臺中市○區○○○路000號（好狗運寵物用品店）前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擋車鐵柱2支（價值共6,000元）

		




		6

		李柏融（113年度偵字第21867號，未提告）

		113年2月28日晚上7時55分至8時18分許

		臺中市東區東英七街與長福路口（正元營造有限公司工地）內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模板墊片350個、螺桿5捆、鋼筋830支（價值共1萬4,000元）

		




		7

		蔡欣城（113年度偵字第21868號）

		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35分許

		臺中市○區○○○街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製大臉盆1個、鐵鎚1個、鐵板1個、鐵拉勾1個、寶特瓶1袋（價值共3,000元）

		




		8

		顏敏洲（113年度偵字第23239號）

		113年3月7日上午6時59分至7時許

		臺中市○區○○街00號處前停放之貨車上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三腳架1個、箱尺1個（價值共3,000元）

		




		9

		劉黛君（113年度偵字第25047號，未提告）

		113年2月1日下午2時37分許

		臺中市○區 ○○路00號前騎樓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裝有書籍、錄影帶、文具之橘色水果紙箱1個、裝有鐵盒及報紙之白色袋子1個（價值共3,000元）

		








 
 
附件二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5880號
　　　　　　　　　　　　　　　　　　113年度偵字第25881號
　　　　　　　　　　　　　　　　　　113年度偵字第26644號
　　　　　　　　　　　　　　　　　　113年度偵字第26645號
　　　　　　　　　　　　　　　　　　113年度偵字第26646號
　　　　　　　　　　　　　　　　　　113年度偵字第27207號
　　　　　　　　　　　　　　　　　　113年度偵字第27411號
　　　　　　　　　　　　　　　　　　113年度偵字第27916號
　　　　　　　　　　　　　　　　　　113年度偵字第28181號
　　被　　　告　賴淙銘　男　6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與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5996等號提起公訴之被告竊盜案件（現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貴股以113年度易字第1893號審理中），為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認宜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賴淙銘㈠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先後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所示之方式，竊取如附表所示之人之財物。㈡於民國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許行竊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白鐵門框1個得手後，於同日上午7時20分許，在臺中市○區○○巷00弄00號芳達資源回收場內，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偽以「賴志明」之名義，在切結書上偽簽「賴志明」及留下錯誤之身分證字號「Z000000000」等資料，進而持以行使，保證所售之物係正常管道取得，並非來路不明贓物，而將上開白鐵門框售予不知情之張芳達，足以生損害於資源回收場對收購回收物品來源管理之正確性。嗣經如附表所示之人發現遭竊，報警後循線查知上情。
二、案經林瑞寅、李水源、張文綺、賴志豪、張瓈芸、邱顯發、林德興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賴淙銘於警詢中之供述。

		1、坦承有於如附表編號1至9所示之時間、地點，竊取如附表編號1至9所示之物之事實。
2、坦承其係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車主，該車平常均由其使用之事實。
3、坦承有於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20分許，持竊得之白鐵門框1個至臺中市○區○○巷00弄00號芳達資源回收場，並偽以「賴志明」之名義，偽簽「賴志明」及留下錯誤之身分證字號「Z000000000」以便順利銷贓之事實。



		2

		告訴人林瑞寅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1份、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份

		1、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2、證明遭竊之物已扣案發還之事實。



		3

		證人張芳達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1份、扣案物照片1張、切結書1份、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份

		1、證明被告有於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20分許，持竊得之白鐵門框1個至臺中市○區○○巷00弄00號芳達資源回收場，並偽以「賴志明」之名義，在切結書上偽簽「賴志明」及留下錯誤之身分證字號「Z000000000」後，致不知情之證人張芳達因而允以收購，被告得以順利將上開竊得之物品銷贓之事實。
2、證明上開物品已扣案發還之事實。



		4

		告訴人李水源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1份、路口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1份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5

		告訴人張文綺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1份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6

		被害人張素玲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1份

		證明被告有於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時、地，著手行竊如附表所示之物，惟因被害人家屬現場發現並喝止，被告始將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物品放回原處而竊盜未遂之事實。



		7

		告訴人賴志豪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1份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5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8

		告訴人張瓈芸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2份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時、地，遭被告分別2次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9

		告訴人邱顯發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照片6張、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1份、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113年6月13日中市警三分偵字第1130048348號函暨所附員警職務報告1份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7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10

		被害人陳建龍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照片3張、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本署辦案公務電話紀錄表1份

		證明被害人有於如附表編號8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11

		告訴人林德興於警詢中之證述、google地圖1張、扣案物現場照片1份、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份

		1、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9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2、證明遭竊之物已扣案發還之事實。







二、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3及編號5至9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就附表編號4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3項、第1項之竊盜未遂罪嫌，就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被告偽造之署名，係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而其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請均不另論罪。被告上開9次竊盜既遂犯行（附表編號6為2次）、1次竊盜未遂犯行、1次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其犯意各別，行為互殊，請予分論併罰。被告之犯罪所得，除附表編號1、9所竊之物已實際發還被害人外，其餘請予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卷附之簽有偽造之「賴志明」署名之切結書1份，請依法沒收。
三、被告前因竊盜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5996等號提起公訴，現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3年度易字第1893號案件（貴股）審理中，有上開案件起訴書及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錄表各1份附卷足憑。因本案與上開案件為一人犯數罪之相牽連案件，爰依法追加起訴。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5　　日
　　　　　　　　　　　　　　　檢　察　官　楊仕正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5 　　日
　　　　　　　　　　　　　　　書　記　官　呂姿樺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附表：
		編號

		告訴人（案號）

		行竊時間

		行竊地點

		行竊方式

		所竊物品及價值（新臺幣）

		備註



		1

		林瑞寅（113年度偵字第25880號）

		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許

		臺中市○區○○○街0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白鐵門框1個（價值2萬3,000元）

		1、賴淙銘於同日上午7時20分許，將前開物品攜至臺中市○區○○巷00弄00號芳達資源回收場銷贓。
2、遭竊物品已扣案並發還告訴人。



		2

		李水源（113年度偵字第25881號）

		113年2月29日凌晨5時11分許

		臺中市○區○○○路000○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舊冷氣機1台（價值3,000元）

		




		3

		張文綺（113年度偵字第26644號）

		113年1月29日上午6時58分許

		臺中市東區樂業二路建國市場騎樓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架1對（價值3,000元）

		




		4

		張素玲（113年度偵字第26645號，未提告）

		113年3月12日上午6時25分至30分許

		臺中市○區○○街00號旁空地內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著手竊取右列物品並搬上其機車後欲離去，惟經右列物品所有人張素玲之家屬撞見並及時制止而不遂，賴淙銘遂將右列物品放回後即騎車離去。

		鐵架、爬梯、鷹架、銅製滑軌各1個（價值共2,000元）

		




		5

		賴志豪（113年度偵字第26646號）

		113年3月18日下午5時56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架10支（價值共4,000元）

		




		6

		張瓈芸（113年度偵字第27207號）

		113年2月25日上午8時12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分別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平底鍋5個、鋁罐2袋（價值共500元）

		




		


		


		113年3月18日晚上6時17分許

		


		


		鍋子3個、湯杓6支、鍋蓋2個（價值共1,000元）

		




		7

		邱顯發（113年度偵字第27411號）

		113年2月20日上午7時29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棧板及鷹架2組（價值共3,000元）

		




		8

		陳建龍（113年度偵字第27916號，未提告）

		113年3月18日晚上6時30分許

		停放在臺中市○區○○街00號對面之貨車上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製鉤子2個

		




		9

		林德興（113年度偵字第28181號）

		113年3月24日晚上6時10分許

		臺中市東區東英七街與東英八街口之十全公園男廁外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製水溝蓋8塊（價值共1萬元）

		遭竊物品已扣案並發還告訴人。







 
附件三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6067號
　　　　　　　　　　　　　　　　　　113年度偵字第38032號
　　　　　　　　　　　　　　　　　　113年度偵字第38684號
　　被　　　告　賴淙銘　男　6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與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5996等號提起公訴之被告竊盜案件（現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貴股以113年度易字第1893號審理中），為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認宜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賴淙銘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先後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所示之方式，竊取如附表所示之人之財物。嗣經如附表所示之人發現遭竊，報警後循線查知上情。
二、案經蔡穎德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沈竑字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
		編號

		證 據 名 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賴淙銘於警詢之供述。

		1、被告坦承有於如附表所示之時、地，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2、坦承其係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車主，該車平常均由其使用之事實。



		2

		證人即被害人吳俊霖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被害人吳俊霖於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時、地，遭竊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3

		證人即告訴人蔡穎德於警詢時之指訴。

		證明告訴人蔡穎德於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時、地，遭竊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4

		證人即告訴人沈竑字於警詢時之指訴。

		證明告訴人蔡穎德於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時、地，遭竊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5

		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6張、現場照片2張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翻拍照片4張。

		證明附表編號1所示之竊案發生之過程。



		6

		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3張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張。

		證明附表編號2所示之竊案發生之過程。



		7

		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各1份、現場照片1張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份。

		證明附表編號3所示之竊案發生之過程。







二、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3所為之犯行，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被告上開3次犯行，其犯意個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被告之犯罪所得，請予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被告前因竊盜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5996等號提起公訴，現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3年度易字第1893號案件（貴股）審理中，有上開案件起訴書及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錄表各1份附卷足憑。因本案與上開案件為一人犯數罪之相牽連案件，爰依法追加起訴。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2　　日
　　　　　　　　　　　　　　　檢　察　官　楊仕正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　記　官　呂姿樺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案號）

		行竊時間

		行竊地點

		行竊方式

		所竊物品及價值（新臺幣）



		1

		吳俊霖（113年度偵字第36067號，未提告）

		113年3月9日上午7時10分許

		臺中市○區○○街0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手推車1台（價值1,000元）



		2

		蔡穎德（113年度偵字第38032號）

		113年5月28日下午1時37分許

		中市○區○○○街0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鋁合金製洗衣板1塊（價值600元）



		3

		沈竑字（113年度偵字第38684號）

		113年7月8日上午7時40分許

		臺中市○○區○○○路00巷0○0號鐵皮屋內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之鐵皮屋內（無大門之開放式空間，亦非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電線廢料1箱（價值8,000元）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1574號
　　　　　　　　　　　　　　　　　　　　　　　　第1575號
　　　　　　　　　　　　　　　　　　　　　　　　第171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淙銘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59
96號、第15997號、第19312號、第20086號、第21851號、第2186
7號、第21868號、第23239號、第25047號）、追加起訴（113年
度偵字第25880號、第25881號、第26644號、第26645號、第2664
6號、第27207號、第27411號、第27916號、第28181號、第36067
號、第38032號、第38684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
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年度易字第1893號、113年度訴字第
1061號、113年度易字第3282號），不經通常訴訟程序，逕以簡
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賴淙銘犯如附表各編號「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各編號
「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又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
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罰金部分，應
執行罰金新臺幣壹拾捌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偽造「賴志明」之署押壹枚，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應更正為：『（一）賴淙
    銘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先後於如附表
    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所示之方式，竊取如附表所示
    之人之財物（其中附表編號13部分，因經人撞見並及時制止
    而不遂）。（二）賴淙銘於竊得如附表編號10所示白鐵門框
    得手後，於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20分許，在臺中市○區○○巷
    00弄00號芳達資源回收場內，另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
    ，偽以「賴志明」之名義，在切結書上偽簽「賴志明」及留
    下錯誤之身分證字號「Z000000000」等資料，進而持以行使
    ，保證所售之物係正常管道取得，並非來路不明贓物，而將
    上開白鐵門框售予不知情之張芳達，足以生損害於資源回收
    場對收購回收物品來源管理之正確性』，其餘均引用檢察官
    起訴書及追加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一、二、三）。
二、論罪科刑
（一）就犯罪事實（一）部分，核被告賴淙銘就附表編號1至12
      、編號14至21所為，均各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其中附表編號15共犯2罪，合計共21罪）；就附表編號1
      3，則係犯同法第320條第3項、第1項之竊盜未遂罪。被告
      就犯罪事實（二）所為，係犯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
      使偽造私文書罪。被告就附表編號13犯行，雖已著手竊盜
      行為之實施，惟未竊得財物，屬於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
      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度減輕其刑。就犯罪事實
      （二），被告偽造私文書後進而持以行使，偽造之低度行
      為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所犯犯罪
      事實(一)、（二）各罪，犯意各別，應予分論併罰。
（二）又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
      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
      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定有
      明文。復依刑法第19條規定，刑事責任能力，係指行為人
      犯罪當時，理解法律規範，辨識行為違法之意識能力，與
      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控制能力。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意
      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理缺陷等生理原因
      ，因事涉醫療專業，固應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
      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致使行為人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欠
      缺或顯著減低之心理結果，係依犯罪行為時狀態定之，故
      應由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就本案犯行
      經過，觀諸卷附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未見被告有何無法
      自力行走、跌倒或步伐混亂情形，且被告於警詢時針對犯
      行過程均能回答，以被告行為而論，被告意識顯係清醒，
      尚難認被告於行為之際，有不能辨識行為違法，或欠缺依
      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之程度，就其所犯上開竊盜
      罪、竊盜未遂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等，無適用刑法第19
      條第1項、第2項規定不罰或減輕其刑之餘地，附此敘明。
（三）爰審酌：被告竊取他人財物，欠缺法治觀念及自我控制能
      力，行為殊值非難，惟念及其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同時
      考慮其犯罪手段尚屬平和、各該財物之價值，罹患失智症
      等病症（見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893號卷附國軍臺中總醫
      院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自陳國小畢業，目前無
      業，沒有家人要扶養，部分告訴人、被害人表示願意原諒
      被告等一切情狀，各量處主文所示之刑度，並就罰金刑部
      分，各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就有期徒刑部分，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且，綜合斟酌被告犯罪行為之不
      法與罪責程度、各罪彼此間之關聯性（例如數罪犯罪時間
      、空間、各行為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數罪對法
      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數罪所反應被告人格特性與傾向
      、對被告施以矯正之必要性等因素後，就所諭知罰金刑部
      分，定其應執行之刑，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示
      懲儆。
三、沒收部分：
（一）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犯罪所得之沒
      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宣告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
      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
      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
      前段、第3項及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查本件就附表除編號1、10、18之各該物品，業經警方尋
      獲發還被害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3紙可參（見臺灣臺中
      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5996號卷第33頁、113年度偵
      字第25880號卷第31頁、113年度偵字第28181號卷第31頁
      ），自毋庸再宣告沒收。其餘附表編號2至9號、編號11至
      12、編號14至17、編號20至21所竊得各該物品，核屬被告
      之犯罪所得，犯罪所得並未扣案，亦未返還被害人，自應
      於該主文欄下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再按宣告多數沒收
      者，併執行之，刑法第40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本次修法
      將沒收列為專章，具獨立之法律效果，業與舊法將沒收列
      為從刑屬性之立法例不同，故宣告多數沒收之情形，已非
      數罪併罰。因此法院於定其應執行之刑主文項下，應毋庸
      再為沒收之諭知，附此敘明。
（三）末按刑法第219條規定係採義務沒收主義，凡偽造之印文
      或署押，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亦不論有無搜獲扣案，
      苟不能證明其已滅失，均應依法宣告沒收（最高法院94年
      度台上字第351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所偽造之「賴志
      明」署押，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
      ，宣告沒收。然該切結書，業已行使交付芳達資源回收場
      收執而所有，非屬被告所有，爰不為沒收之諭知。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第450
    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
    上訴。
六、本案經檢察官楊仕正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郭姿吟到
    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張美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賴宥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附表（民國／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案號） 行竊時間 行竊地點 行竊方式 所竊物品 備註 主文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113年度偵字第15996號、第15997號、第19312號、第20086號、第21851號、第21867號、第21868號、第23239號、第25047號）        1 黃淑雅（113年度偵字第15996號，未提告） 112年12月5日上午5時38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籃球鞋1雙（品牌：Under Armour，價值4,000元） 已扣案發還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莊欣怡（113年度偵字第15997號） 113年2月14日上午11時48分至中午12時2分許 臺中市○區○○○街0號（新東峰機車行）前騎樓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機車零件（普利盤10個、避震器10個，價值共6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 林庭羽（113年度偵字第19312號） 112年12月26日上午6時36分至41分許 臺中市○○區○○路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狗籠1個、膠帶1個、T架1個、架子1個、排氣管1個（價值共2萬4,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伍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 竇凱莉（113年度偵字第20086號） 113年3月15日上午9時42分至44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羅馬車業）前騎樓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機車排氣管4支（價值共8,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5 許宇辰（113年度偵字第21851號） 113年2月24日晚上6時51分至56分許 臺中市○區○○○路000號（好狗運寵物用品店）前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擋車鐵柱2支（價值共6,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6 李柏融（113年度偵字第21867號，未提告） 113年2月28日晚上7時55分至8時18分許 臺中市東區東英七街與長福路口（正源營造有限公司工地）內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模板墊片350個、螺桿5捆、鋼筋830支（價值共1萬4,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伍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7 蔡欣城（113年度偵字第21868號） 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35分許 臺中市○區○○○街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製大臉盆1個、鐵鎚1個、鐵鍋1個、鐵板1個、鐵拉勾1個、寶特瓶1袋（價值共3,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8 顏敏洲（113年度偵字第23239號） 113年3月7日上午6時59分至7時許 臺中市○區○○街00號處前停放之貨車上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三腳架1個、箱尺1個（價值共3,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9 劉黛君（113年度偵字第25047號，未提告） 113年2月1日下午2時37分許 臺中市○區 ○○路00號前騎樓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裝有書籍、錄影帶、文具之橘色水果紙箱1個、裝有鐵盒及報紙之白色袋子1個（價值共3,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113年度偵字第25880號、第25881號、第26644號、第26645號、第26646號、第27207號、第27411號、第27916號、第28181號）        10 林瑞寅（113年度偵字第25880號） 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許 臺中市○區○○○街0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白鐵門框1個（價值2萬3,000元） 1、賴淙銘於同日上午7時20分許，將前開物品攜至臺中市○區○○巷00弄00號芳達資源回收場銷贓。 2、遭竊物品已扣案並發還告訴人。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貳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1 李水源（113年度偵字第25881號） 113年2月29日凌晨5時16分許 臺中市○區○○○路000○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舊冷氣機1台（價值3,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2 張文綺（113年度偵字第26644號） 113年1月29日上午6時58分許 臺中市東區樂業二路建國市場騎樓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架1對（價值3,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3 張素玲（113年度偵字第26645號，未提告） 113年3月12日上午6時25分至32分許 臺中市○區○○街00號旁空地內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著手竊取右列物品並搬上其機車後欲離去，惟經右列物品所有人張素玲之家屬撞見並及時制止而不遂，賴淙銘遂將右列物品放回後即騎車離去。 鐵架、爬梯、鷹架、銅製滑軌各1個（價值共2,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未遂罪，處罰金新臺幣捌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4 賴志豪（113年度偵字第26646號） 113年3月18日下午5時56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架10支（價值共4,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5 張瓈芸（113年度偵字第27207號） 113年2月25日上午8時12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分別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平底鍋5個、鋁罐2袋（價值共5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3年3月18日晚上6時17分許   鍋子3個、湯杓6支、鍋蓋2個（價值共1,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6 邱顯發（113年度偵字第27411號） 113年2月20日上午7時29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棧板及鷹架2組（價值共3,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7 陳建龍（113年度偵字第27916號，未提告） 113年3月18日晚上6時30分許 停放在臺中市○區○○街00號對面之貨車上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製鉤子2個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8 林德興（113年度偵字第28181號） 113年3月24日晚上6時10分許 臺中市東區東英七街與東英八街口之十全公園男廁外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製水溝蓋8塊（價值共1萬元） 遭竊物品已扣案並發還告訴人。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貳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113年度偵字第36067號、第38032號、第38684號）        19 吳俊霖（113年度偵字第36067號，未提告） 113年3月9日上午7時10分許 臺中市○區○○街0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手推車1台（價值1,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0 蔡穎德（113年度偵字第38032號） 113年5月28日下午1時37分許 中市○區○○○街0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鋁合金製洗衣板1塊（價值6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1 沈竑字（113年度偵字第38684號） 113年7月8日上午7時40分許 臺中市○○區○○○路00巷0○0號鐵皮屋內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之鐵皮屋內（無大門之開放式空間，亦非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電線廢料1箱（價值8,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件一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5996號
113年度偵字第15997號
113年度偵字第19312號
113年度偵字第20086號
113年度偵字第21851號
113年度偵字第21867號
113年度偵字第21868號
113年度偵字第23239號
113年度偵字第25047號
　　被　　　告　賴淙銘　男　6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賴淙銘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先後於如
    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所示之方式，竊取如附表
    所示之人之財物。嗣經如附表所示之人發現遭竊，報警後循
    線查知上情。
二、案經莊欣怡、竇凱莉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林庭
    羽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許宇辰、蔡欣城、顏敏
    洲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
    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賴淙銘於警詢中之供述。 坦承有於如附表編號1至8所示之時間、地點，竊取如附表編號1至8所示之物之事實。 2 證人即被告兒子賴振漢於警詢中之證述、車籍資料詳細報表1份及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1份。 1、證明車牌號碼000-000號車主係被告，平日均由被告使用之事實。 2、證明被告於113年4月8日經醫院診斷罹患精神疾病，現住院接受治療中，故無法就附表編號9之犯罪事實受警詢問之事實。 3 被害人黃淑雅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1張、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份及扣案物照片1張。 證明被害人有於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4 告訴人莊欣怡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2張及現場照片2張。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5 告訴人林庭羽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4張。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6 告訴人竇凱莉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6張、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3張及現場照片1張。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7 告訴人許宇辰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4張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8張。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5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8 被害人李柏融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1張、現場地址地圖截圖及照片共4張。 證明被害人有於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9 告訴人蔡欣城於警詢中之證述及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4張。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7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10 告訴人顏敏洲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共12張。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8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11 被害人劉黛君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共14張。 證明被害人有於如附表編號9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二、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9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
    盜罪嫌。被告上開9次犯行，其犯意各別，行為互殊，請予分論
    併罰。被告之犯罪所得，除附表編號1所竊之物已實際發還
    被害人外，其餘請予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9　　日
　　　　　　　　　　　　　　　檢　察　官　楊仕正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6　　日
　　　　　　　　　　　　　　　書　記　官　呂姿樺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案號） 行竊時間 行竊地點 行竊方式 所竊物品及價值（新臺幣） 備註 1 黃淑雅（113年度偵字第15996號，未提告） 112年12月5日上午5時38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籃球鞋1雙（品牌：Under Armour，價值4,000元） 已扣案發還 2 莊欣怡（113年度偵字第15997號） 113年2月14日上午11時48分至中午12時2分許 臺中市○區○○○街0號（新東峰機車行）前騎樓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機車零件（普利盤10個、避震器10個，價值共600元）  3 林庭羽（113年度偵字第19312號） 112年12月26日上午6時36分至41分許 臺中市○○區○○路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狗籠1個、膠帶1個、T架1個、架子1個、排氣管1個（價值共2萬4,000元）  4 竇凱莉（113年度偵字第20086號） 113年3月15日上午9時42分至44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羅馬車業）前騎樓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機車排氣管4支（價值共8,000元）  5 許宇辰（113年度偵字第21851號） 113年2月24日晚上6時51分至56分許 臺中市○區○○○路000號（好狗運寵物用品店）前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擋車鐵柱2支（價值共6,000元）  6 李柏融（113年度偵字第21867號，未提告） 113年2月28日晚上7時55分至8時18分許 臺中市東區東英七街與長福路口（正元營造有限公司工地）內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模板墊片350個、螺桿5捆、鋼筋830支（價值共1萬4,000元）  7 蔡欣城（113年度偵字第21868號） 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35分許 臺中市○區○○○街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製大臉盆1個、鐵鎚1個、鐵板1個、鐵拉勾1個、寶特瓶1袋（價值共3,000元）  8 顏敏洲（113年度偵字第23239號） 113年3月7日上午6時59分至7時許 臺中市○區○○街00號處前停放之貨車上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三腳架1個、箱尺1個（價值共3,000元）  9 劉黛君（113年度偵字第25047號，未提告） 113年2月1日下午2時37分許 臺中市○區 ○○路00號前騎樓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裝有書籍、錄影帶、文具之橘色水果紙箱1個、裝有鐵盒及報紙之白色袋子1個（價值共3,000元）  
 
 
附件二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5880號
　　　　　　　　　　　　　　　　　　113年度偵字第25881號
　　　　　　　　　　　　　　　　　　113年度偵字第26644號
　　　　　　　　　　　　　　　　　　113年度偵字第26645號
　　　　　　　　　　　　　　　　　　113年度偵字第26646號
　　　　　　　　　　　　　　　　　　113年度偵字第27207號
　　　　　　　　　　　　　　　　　　113年度偵字第27411號
　　　　　　　　　　　　　　　　　　113年度偵字第27916號
　　　　　　　　　　　　　　　　　　113年度偵字第28181號
　　被　　　告　賴淙銘　男　6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與本署檢察官以113年
度偵字第15996等號提起公訴之被告竊盜案件（現由臺灣臺中地
方法院貴股以113年度易字第1893號審理中），為一人犯數罪之
相牽連案件，認宜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
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賴淙銘㈠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先後於如
    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所示之方式，竊取如附表
    所示之人之財物。㈡於民國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許行竊如附
    表編號1所示之白鐵門框1個得手後，於同日上午7時20分許
    ，在臺中市○區○○巷00弄00號芳達資源回收場內，基於行使
    偽造私文書之犯意，偽以「賴志明」之名義，在切結書上偽
    簽「賴志明」及留下錯誤之身分證字號「Z000000000」等資
    料，進而持以行使，保證所售之物係正常管道取得，並非來
    路不明贓物，而將上開白鐵門框售予不知情之張芳達，足以
    生損害於資源回收場對收購回收物品來源管理之正確性。嗣
    經如附表所示之人發現遭竊，報警後循線查知上情。
二、案經林瑞寅、李水源、張文綺、賴志豪、張瓈芸、邱顯發、
    林德興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賴淙銘於警詢中之供述。 1、坦承有於如附表編號1至9所示之時間、地點，竊取如附表編號1至9所示之物之事實。 2、坦承其係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車主，該車平常均由其使用之事實。 3、坦承有於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20分許，持竊得之白鐵門框1個至臺中市○區○○巷00弄00號芳達資源回收場，並偽以「賴志明」之名義，偽簽「賴志明」及留下錯誤之身分證字號「Z000000000」以便順利銷贓之事實。 2 告訴人林瑞寅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1份、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份 1、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2、證明遭竊之物已扣案發還之事實。 3 證人張芳達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1份、扣案物照片1張、切結書1份、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份 1、證明被告有於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20分許，持竊得之白鐵門框1個至臺中市○區○○巷00弄00號芳達資源回收場，並偽以「賴志明」之名義，在切結書上偽簽「賴志明」及留下錯誤之身分證字號「Z000000000」後，致不知情之證人張芳達因而允以收購，被告得以順利將上開竊得之物品銷贓之事實。 2、證明上開物品已扣案發還之事實。 4 告訴人李水源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1份、路口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1份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5 告訴人張文綺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1份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6 被害人張素玲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1份 證明被告有於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時、地，著手行竊如附表所示之物，惟因被害人家屬現場發現並喝止，被告始將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物品放回原處而竊盜未遂之事實。 7 告訴人賴志豪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1份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5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8 告訴人張瓈芸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2份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時、地，遭被告分別2次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9 告訴人邱顯發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照片6張、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1份、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113年6月13日中市警三分偵字第1130048348號函暨所附員警職務報告1份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7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10 被害人陳建龍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照片3張、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本署辦案公務電話紀錄表1份 證明被害人有於如附表編號8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11 告訴人林德興於警詢中之證述、google地圖1張、扣案物現場照片1份、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份 1、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9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2、證明遭竊之物已扣案發還之事實。 
二、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3及編號5至9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
    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就附表編號4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
    第3項、第1項之竊盜未遂罪嫌，就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係
    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被告偽造
    之署名，係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而其偽造私文書之低度
    行為，復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請均不另論
    罪。被告上開9次竊盜既遂犯行（附表編號6為2次）、1次竊
    盜未遂犯行、1次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其犯意各別，行為互
    殊，請予分論併罰。被告之犯罪所得，除附表編號1、9所竊
    之物已實際發還被害人外，其餘請予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卷附之簽有偽造之
    「賴志明」署名之切結書1份，請依法沒收。
三、被告前因竊盜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5996
    等號提起公訴，現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3年度易字第189
    3號案件（貴股）審理中，有上開案件起訴書及本署刑案資料
    查註紀錄表各1份附卷足憑。因本案與上開案件為一人犯數罪
    之相牽連案件，爰依法追加起訴。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5　　日
　　　　　　　　　　　　　　　檢　察　官　楊仕正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5 　　日
　　　　　　　　　　　　　　　書　記　官　呂姿樺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附表：
編號 告訴人（案號） 行竊時間 行竊地點 行竊方式 所竊物品及價值（新臺幣） 備註 1 林瑞寅（113年度偵字第25880號） 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許 臺中市○區○○○街0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白鐵門框1個（價值2萬3,000元） 1、賴淙銘於同日上午7時20分許，將前開物品攜至臺中市○區○○巷00弄00號芳達資源回收場銷贓。 2、遭竊物品已扣案並發還告訴人。 2 李水源（113年度偵字第25881號） 113年2月29日凌晨5時11分許 臺中市○區○○○路000○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舊冷氣機1台（價值3,000元）  3 張文綺（113年度偵字第26644號） 113年1月29日上午6時58分許 臺中市東區樂業二路建國市場騎樓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架1對（價值3,000元）  4 張素玲（113年度偵字第26645號，未提告） 113年3月12日上午6時25分至30分許 臺中市○區○○街00號旁空地內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著手竊取右列物品並搬上其機車後欲離去，惟經右列物品所有人張素玲之家屬撞見並及時制止而不遂，賴淙銘遂將右列物品放回後即騎車離去。 鐵架、爬梯、鷹架、銅製滑軌各1個（價值共2,000元）  5 賴志豪（113年度偵字第26646號） 113年3月18日下午5時56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架10支（價值共4,000元）  6 張瓈芸（113年度偵字第27207號） 113年2月25日上午8時12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分別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平底鍋5個、鋁罐2袋（價值共500元）    113年3月18日晚上6時17分許   鍋子3個、湯杓6支、鍋蓋2個（價值共1,000元）  7 邱顯發（113年度偵字第27411號） 113年2月20日上午7時29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棧板及鷹架2組（價值共3,000元）  8 陳建龍（113年度偵字第27916號，未提告） 113年3月18日晚上6時30分許 停放在臺中市○區○○街00號對面之貨車上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製鉤子2個  9 林德興（113年度偵字第28181號） 113年3月24日晚上6時10分許 臺中市東區東英七街與東英八街口之十全公園男廁外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製水溝蓋8塊（價值共1萬元） 遭竊物品已扣案並發還告訴人。 
 
附件三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6067號
　　　　　　　　　　　　　　　　　　113年度偵字第38032號
　　　　　　　　　　　　　　　　　　113年度偵字第38684號
　　被　　　告　賴淙銘　男　6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與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
偵字第15996等號提起公訴之被告竊盜案件（現由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貴股以113年度易字第1893號審理中），為一人犯數罪之相
牽連案件，認宜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
如下：
　　　　犯罪事實
一、賴淙銘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先後於如
    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所示之方式，竊取如附表
    所示之人之財物。嗣經如附表所示之人發現遭竊，報警後循
    線查知上情。
二、案經蔡穎德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沈竑字訴由臺
    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
編號 證 據 名 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賴淙銘於警詢之供述。 1、被告坦承有於如附表所示之時、地，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2、坦承其係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車主，該車平常均由其使用之事實。 2 證人即被害人吳俊霖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被害人吳俊霖於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時、地，遭竊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3 證人即告訴人蔡穎德於警詢時之指訴。 證明告訴人蔡穎德於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時、地，遭竊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4 證人即告訴人沈竑字於警詢時之指訴。 證明告訴人蔡穎德於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時、地，遭竊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5 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6張、現場照片2張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翻拍照片4張。 證明附表編號1所示之竊案發生之過程。 6 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3張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張。 證明附表編號2所示之竊案發生之過程。 7 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各1份、現場照片1張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份。 證明附表編號3所示之竊案發生之過程。 
二、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3所為之犯行，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
    項竊盜罪嫌。被告上開3次犯行，其犯意個別，行為互殊，
    應分論併罰。被告之犯罪所得，請予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被告前因竊盜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5996
    等號提起公訴，現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3年度易字第189
    3號案件（貴股）審理中，有上開案件起訴書及本署刑案資料
    查註紀錄表各1份附卷足憑。因本案與上開案件為一人犯數罪
    之相牽連案件，爰依法追加起訴。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2　　日
　　　　　　　　　　　　　　　檢　察　官　楊仕正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　記　官　呂姿樺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案號） 行竊時間 行竊地點 行竊方式 所竊物品及價值（新臺幣） 1 吳俊霖（113年度偵字第36067號，未提告） 113年3月9日上午7時10分許 臺中市○區○○街0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手推車1台（價值1,000元） 2 蔡穎德（113年度偵字第38032號） 113年5月28日下午1時37分許 中市○區○○○街0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鋁合金製洗衣板1塊（價值600元） 3 沈竑字（113年度偵字第38684號） 113年7月8日上午7時40分許 臺中市○○區○○○路00巷0○0號鐵皮屋內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之鐵皮屋內（無大門之開放式空間，亦非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電線廢料1箱（價值8,000元）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1574號
　　　　　　　　　　　　　　　　　　　　　　　　第1575號
　　　　　　　　　　　　　　　　　　　　　　　　第171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淙銘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5996號、第15997號、第19312號、第20086號、第21851號、第21867號、第21868號、第23239號、第25047號）、追加起訴（113年度偵字第25880號、第25881號、第26644號、第26645號、第26646號、第27207號、第27411號、第27916號、第28181號、第36067號、第38032號、第38684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年度易字第1893號、113年度訴字第1061號、113年度易字第3282號），不經通常訴訟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賴淙銘犯如附表各編號「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各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又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罰金部分，應執行罰金新臺幣壹拾捌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偽造「賴志明」之署押壹枚，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應更正為：『（一）賴淙銘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先後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所示之方式，竊取如附表所示之人之財物（其中附表編號13部分，因經人撞見並及時制止而不遂）。（二）賴淙銘於竊得如附表編號10所示白鐵門框得手後，於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20分許，在臺中市○區○○巷00弄00號芳達資源回收場內，另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偽以「賴志明」之名義，在切結書上偽簽「賴志明」及留下錯誤之身分證字號「Z000000000」等資料，進而持以行使，保證所售之物係正常管道取得，並非來路不明贓物，而將上開白鐵門框售予不知情之張芳達，足以生損害於資源回收場對收購回收物品來源管理之正確性』，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及追加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一、二、三）。
二、論罪科刑
（一）就犯罪事實（一）部分，核被告賴淙銘就附表編號1至12、編號14至21所為，均各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其中附表編號15共犯2罪，合計共21罪）；就附表編號13，則係犯同法第320條第3項、第1項之竊盜未遂罪。被告就犯罪事實（二）所為，係犯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被告就附表編號13犯行，雖已著手竊盜行為之實施，惟未竊得財物，屬於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度減輕其刑。就犯罪事實（二），被告偽造私文書後進而持以行使，偽造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所犯犯罪事實(一)、（二）各罪，犯意各別，應予分論併罰。
（二）又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復依刑法第19條規定，刑事責任能力，係指行為人犯罪當時，理解法律規範，辨識行為違法之意識能力，與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控制能力。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理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固應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致使行為人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欠缺或顯著減低之心理結果，係依犯罪行為時狀態定之，故應由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就本案犯行經過，觀諸卷附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未見被告有何無法自力行走、跌倒或步伐混亂情形，且被告於警詢時針對犯行過程均能回答，以被告行為而論，被告意識顯係清醒，尚難認被告於行為之際，有不能辨識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之程度，就其所犯上開竊盜罪、竊盜未遂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等，無適用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不罰或減輕其刑之餘地，附此敘明。
（三）爰審酌：被告竊取他人財物，欠缺法治觀念及自我控制能力，行為殊值非難，惟念及其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同時考慮其犯罪手段尚屬平和、各該財物之價值，罹患失智症等病症（見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893號卷附國軍臺中總醫院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自陳國小畢業，目前無業，沒有家人要扶養，部分告訴人、被害人表示願意原諒被告等一切情狀，各量處主文所示之刑度，並就罰金刑部分，各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就有期徒刑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且，綜合斟酌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各罪彼此間之關聯性（例如數罪犯罪時間、空間、各行為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數罪所反應被告人格特性與傾向、對被告施以矯正之必要性等因素後，就所諭知罰金刑部分，定其應執行之刑，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沒收部分：
（一）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犯罪所得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宣告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及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查本件就附表除編號1、10、18之各該物品，業經警方尋獲發還被害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3紙可參（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5996號卷第33頁、113年度偵字第25880號卷第31頁、113年度偵字第28181號卷第31頁），自毋庸再宣告沒收。其餘附表編號2至9號、編號11至12、編號14至17、編號20至21所竊得各該物品，核屬被告之犯罪所得，犯罪所得並未扣案，亦未返還被害人，自應於該主文欄下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再按宣告多數沒收者，併執行之，刑法第40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本次修法將沒收列為專章，具獨立之法律效果，業與舊法將沒收列為從刑屬性之立法例不同，故宣告多數沒收之情形，已非數罪併罰。因此法院於定其應執行之刑主文項下，應毋庸再為沒收之諭知，附此敘明。
（三）末按刑法第219條規定係採義務沒收主義，凡偽造之印文或署押，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亦不論有無搜獲扣案，苟不能證明其已滅失，均應依法宣告沒收（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51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所偽造之「賴志明」署押，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宣告沒收。然該切結書，業已行使交付芳達資源回收場收執而所有，非屬被告所有，爰不為沒收之諭知。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
六、本案經檢察官楊仕正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郭姿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張美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賴宥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附表（民國／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案號）

		行竊時間

		行竊地點

		行竊方式

		所竊物品

		備註

		主文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113年度偵字第15996號、第15997號、第19312號、第20086號、第21851號、第21867號、第21868號、第23239號、第25047號）

		


		


		


		


		


		


		




		1

		黃淑雅（113年度偵字第15996號，未提告）

		112年12月5日上午5時38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籃球鞋1雙（品牌：Under Armour，價值4,000元）

		已扣案發還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莊欣怡（113年度偵字第15997號）

		113年2月14日上午11時48分至中午12時2分許

		臺中市○區○○○街0號（新東峰機車行）前騎樓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機車零件（普利盤10個、避震器10個，價值共6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

		林庭羽（113年度偵字第19312號）

		112年12月26日上午6時36分至41分許

		臺中市○○區○○路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狗籠1個、膠帶1個、T架1個、架子1個、排氣管1個（價值共2萬4,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伍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

		竇凱莉（113年度偵字第20086號）

		113年3月15日上午9時42分至44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羅馬車業）前騎樓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機車排氣管4支（價值共8,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5

		許宇辰（113年度偵字第21851號）

		113年2月24日晚上6時51分至56分許

		臺中市○區○○○路000號（好狗運寵物用品店）前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擋車鐵柱2支（價值共6,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6

		李柏融（113年度偵字第21867號，未提告）

		113年2月28日晚上7時55分至8時18分許

		臺中市東區東英七街與長福路口（正源營造有限公司工地）內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模板墊片350個、螺桿5捆、鋼筋830支（價值共1萬4,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伍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7

		蔡欣城（113年度偵字第21868號）

		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35分許

		臺中市○區○○○街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製大臉盆1個、鐵鎚1個、鐵鍋1個、鐵板1個、鐵拉勾1個、寶特瓶1袋（價值共3,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8

		顏敏洲（113年度偵字第23239號）

		113年3月7日上午6時59分至7時許

		臺中市○區○○街00號處前停放之貨車上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三腳架1個、箱尺1個（價值共3,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9

		劉黛君（113年度偵字第25047號，未提告）

		113年2月1日下午2時37分許

		臺中市○區 ○○路00號前騎樓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裝有書籍、錄影帶、文具之橘色水果紙箱1個、裝有鐵盒及報紙之白色袋子1個（價值共3,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113年度偵字第25880號、第25881號、第26644號、第26645號、第26646號、第27207號、第27411號、第27916號、第28181號）

		


		


		


		


		


		


		




		10

		林瑞寅（113年度偵字第25880號）

		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許

		臺中市○區○○○街0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白鐵門框1個（價值2萬3,000元）

		1、賴淙銘於同日上午7時20分許，將前開物品攜至臺中市○區○○巷00弄00號芳達資源回收場銷贓。
2、遭竊物品已扣案並發還告訴人。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貳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1

		李水源（113年度偵字第25881號）

		113年2月29日凌晨5時16分許

		臺中市○區○○○路000○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舊冷氣機1台（價值3,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2

		張文綺（113年度偵字第26644號）

		113年1月29日上午6時58分許

		臺中市東區樂業二路建國市場騎樓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架1對（價值3,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3

		張素玲（113年度偵字第26645號，未提告）

		113年3月12日上午6時25分至32分許

		臺中市○區○○街00號旁空地內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著手竊取右列物品並搬上其機車後欲離去，惟經右列物品所有人張素玲之家屬撞見並及時制止而不遂，賴淙銘遂將右列物品放回後即騎車離去。

		鐵架、爬梯、鷹架、銅製滑軌各1個（價值共2,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未遂罪，處罰金新臺幣捌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4

		賴志豪（113年度偵字第26646號）

		113年3月18日下午5時56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架10支（價值共4,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5

		張瓈芸（113年度偵字第27207號）

		113年2月25日上午8時12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分別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平底鍋5個、鋁罐2袋（價值共5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3年3月18日晚上6時17分許

		


		


		鍋子3個、湯杓6支、鍋蓋2個（價值共1,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6

		邱顯發（113年度偵字第27411號）

		113年2月20日上午7時29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棧板及鷹架2組（價值共3,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7

		陳建龍（113年度偵字第27916號，未提告）

		113年3月18日晚上6時30分許

		停放在臺中市○區○○街00號對面之貨車上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製鉤子2個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8

		林德興（113年度偵字第28181號）

		113年3月24日晚上6時10分許

		臺中市東區東英七街與東英八街口之十全公園男廁外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製水溝蓋8塊（價值共1萬元）

		遭竊物品已扣案並發還告訴人。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貳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113年度偵字第36067號、第38032號、第38684號）

		


		


		


		


		


		


		




		19

		吳俊霖（113年度偵字第36067號，未提告）

		113年3月9日上午7時10分許

		臺中市○區○○街0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手推車1台（價值1,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0

		蔡穎德（113年度偵字第38032號）

		113年5月28日下午1時37分許

		中市○區○○○街0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鋁合金製洗衣板1塊（價值6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1

		沈竑字（113年度偵字第38684號）

		113年7月8日上午7時40分許

		臺中市○○區○○○路00巷0○0號鐵皮屋內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之鐵皮屋內（無大門之開放式空間，亦非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電線廢料1箱（價值8,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件一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5996號
113年度偵字第15997號
113年度偵字第19312號
113年度偵字第20086號
113年度偵字第21851號
113年度偵字第21867號
113年度偵字第21868號
113年度偵字第23239號
113年度偵字第25047號
　　被　　　告　賴淙銘　男　6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賴淙銘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先後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所示之方式，竊取如附表所示之人之財物。嗣經如附表所示之人發現遭竊，報警後循線查知上情。
二、案經莊欣怡、竇凱莉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林庭羽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許宇辰、蔡欣城、顏敏洲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賴淙銘於警詢中之供述。

		坦承有於如附表編號1至8所示之時間、地點，竊取如附表編號1至8所示之物之事實。



		2

		證人即被告兒子賴振漢於警詢中之證述、車籍資料詳細報表1份及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1份。

		1、證明車牌號碼000-000號車主係被告，平日均由被告使用之事實。
2、證明被告於113年4月8日經醫院診斷罹患精神疾病，現住院接受治療中，故無法就附表編號9之犯罪事實受警詢問之事實。



		3

		被害人黃淑雅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1張、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份及扣案物照片1張。

		證明被害人有於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4

		告訴人莊欣怡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2張及現場照片2張。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5

		告訴人林庭羽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4張。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6

		告訴人竇凱莉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6張、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3張及現場照片1張。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7

		告訴人許宇辰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4張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8張。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5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8

		被害人李柏融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1張、現場地址地圖截圖及照片共4張。

		證明被害人有於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9

		告訴人蔡欣城於警詢中之證述及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4張。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7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10

		告訴人顏敏洲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共12張。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8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11

		被害人劉黛君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共14張。

		證明被害人有於如附表編號9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二、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9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被告上開9次犯行，其犯意各別，行為互殊，請予分論併罰。被告之犯罪所得，除附表編號1所竊之物已實際發還被害人外，其餘請予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9　　日
　　　　　　　　　　　　　　　檢　察　官　楊仕正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6　　日
　　　　　　　　　　　　　　　書　記　官　呂姿樺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案號）

		行竊時間

		行竊地點

		行竊方式

		所竊物品及價值（新臺幣）

		備註



		1

		黃淑雅（113年度偵字第15996號，未提告）

		112年12月5日上午5時38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籃球鞋1雙（品牌：Under Armour，價值4,000元）

		已扣案發還



		2

		莊欣怡（113年度偵字第15997號）

		113年2月14日上午11時48分至中午12時2分許

		臺中市○區○○○街0號（新東峰機車行）前騎樓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機車零件（普利盤10個、避震器10個，價值共600元）

		




		3

		林庭羽（113年度偵字第19312號）

		112年12月26日上午6時36分至41分許

		臺中市○○區○○路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狗籠1個、膠帶1個、T架1個、架子1個、排氣管1個（價值共2萬4,000元）

		




		4

		竇凱莉（113年度偵字第20086號）

		113年3月15日上午9時42分至44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羅馬車業）前騎樓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機車排氣管4支（價值共8,000元）

		




		5

		許宇辰（113年度偵字第21851號）

		113年2月24日晚上6時51分至56分許

		臺中市○區○○○路000號（好狗運寵物用品店）前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擋車鐵柱2支（價值共6,000元）

		




		6

		李柏融（113年度偵字第21867號，未提告）

		113年2月28日晚上7時55分至8時18分許

		臺中市東區東英七街與長福路口（正元營造有限公司工地）內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模板墊片350個、螺桿5捆、鋼筋830支（價值共1萬4,000元）

		




		7

		蔡欣城（113年度偵字第21868號）

		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35分許

		臺中市○區○○○街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製大臉盆1個、鐵鎚1個、鐵板1個、鐵拉勾1個、寶特瓶1袋（價值共3,000元）

		




		8

		顏敏洲（113年度偵字第23239號）

		113年3月7日上午6時59分至7時許

		臺中市○區○○街00號處前停放之貨車上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三腳架1個、箱尺1個（價值共3,000元）

		




		9

		劉黛君（113年度偵字第25047號，未提告）

		113年2月1日下午2時37分許

		臺中市○區 ○○路00號前騎樓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裝有書籍、錄影帶、文具之橘色水果紙箱1個、裝有鐵盒及報紙之白色袋子1個（價值共3,000元）

		








 
 
附件二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5880號
　　　　　　　　　　　　　　　　　　113年度偵字第25881號
　　　　　　　　　　　　　　　　　　113年度偵字第26644號
　　　　　　　　　　　　　　　　　　113年度偵字第26645號
　　　　　　　　　　　　　　　　　　113年度偵字第26646號
　　　　　　　　　　　　　　　　　　113年度偵字第27207號
　　　　　　　　　　　　　　　　　　113年度偵字第27411號
　　　　　　　　　　　　　　　　　　113年度偵字第27916號
　　　　　　　　　　　　　　　　　　113年度偵字第28181號
　　被　　　告　賴淙銘　男　6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與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5996等號提起公訴之被告竊盜案件（現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貴股以113年度易字第1893號審理中），為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認宜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賴淙銘㈠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先後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所示之方式，竊取如附表所示之人之財物。㈡於民國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許行竊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白鐵門框1個得手後，於同日上午7時20分許，在臺中市○區○○巷00弄00號芳達資源回收場內，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偽以「賴志明」之名義，在切結書上偽簽「賴志明」及留下錯誤之身分證字號「Z000000000」等資料，進而持以行使，保證所售之物係正常管道取得，並非來路不明贓物，而將上開白鐵門框售予不知情之張芳達，足以生損害於資源回收場對收購回收物品來源管理之正確性。嗣經如附表所示之人發現遭竊，報警後循線查知上情。
二、案經林瑞寅、李水源、張文綺、賴志豪、張瓈芸、邱顯發、林德興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賴淙銘於警詢中之供述。

		1、坦承有於如附表編號1至9所示之時間、地點，竊取如附表編號1至9所示之物之事實。
2、坦承其係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車主，該車平常均由其使用之事實。
3、坦承有於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20分許，持竊得之白鐵門框1個至臺中市○區○○巷00弄00號芳達資源回收場，並偽以「賴志明」之名義，偽簽「賴志明」及留下錯誤之身分證字號「Z000000000」以便順利銷贓之事實。



		2

		告訴人林瑞寅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1份、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份

		1、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2、證明遭竊之物已扣案發還之事實。



		3

		證人張芳達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1份、扣案物照片1張、切結書1份、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份

		1、證明被告有於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20分許，持竊得之白鐵門框1個至臺中市○區○○巷00弄00號芳達資源回收場，並偽以「賴志明」之名義，在切結書上偽簽「賴志明」及留下錯誤之身分證字號「Z000000000」後，致不知情之證人張芳達因而允以收購，被告得以順利將上開竊得之物品銷贓之事實。
2、證明上開物品已扣案發還之事實。



		4

		告訴人李水源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1份、路口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1份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5

		告訴人張文綺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1份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6

		被害人張素玲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1份

		證明被告有於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時、地，著手行竊如附表所示之物，惟因被害人家屬現場發現並喝止，被告始將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物品放回原處而竊盜未遂之事實。



		7

		告訴人賴志豪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1份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5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8

		告訴人張瓈芸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2份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時、地，遭被告分別2次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9

		告訴人邱顯發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照片6張、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1份、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113年6月13日中市警三分偵字第1130048348號函暨所附員警職務報告1份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7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10

		被害人陳建龍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照片3張、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本署辦案公務電話紀錄表1份

		證明被害人有於如附表編號8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11

		告訴人林德興於警詢中之證述、google地圖1張、扣案物現場照片1份、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份

		1、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9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2、證明遭竊之物已扣案發還之事實。







二、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3及編號5至9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就附表編號4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3項、第1項之竊盜未遂罪嫌，就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被告偽造之署名，係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而其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請均不另論罪。被告上開9次竊盜既遂犯行（附表編號6為2次）、1次竊盜未遂犯行、1次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其犯意各別，行為互殊，請予分論併罰。被告之犯罪所得，除附表編號1、9所竊之物已實際發還被害人外，其餘請予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卷附之簽有偽造之「賴志明」署名之切結書1份，請依法沒收。
三、被告前因竊盜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5996等號提起公訴，現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3年度易字第1893號案件（貴股）審理中，有上開案件起訴書及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錄表各1份附卷足憑。因本案與上開案件為一人犯數罪之相牽連案件，爰依法追加起訴。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5　　日
　　　　　　　　　　　　　　　檢　察　官　楊仕正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5 　　日
　　　　　　　　　　　　　　　書　記　官　呂姿樺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附表：
		編號

		告訴人（案號）

		行竊時間

		行竊地點

		行竊方式

		所竊物品及價值（新臺幣）

		備註



		1

		林瑞寅（113年度偵字第25880號）

		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許

		臺中市○區○○○街0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白鐵門框1個（價值2萬3,000元）

		1、賴淙銘於同日上午7時20分許，將前開物品攜至臺中市○區○○巷00弄00號芳達資源回收場銷贓。
2、遭竊物品已扣案並發還告訴人。



		2

		李水源（113年度偵字第25881號）

		113年2月29日凌晨5時11分許

		臺中市○區○○○路000○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舊冷氣機1台（價值3,000元）

		




		3

		張文綺（113年度偵字第26644號）

		113年1月29日上午6時58分許

		臺中市東區樂業二路建國市場騎樓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架1對（價值3,000元）

		




		4

		張素玲（113年度偵字第26645號，未提告）

		113年3月12日上午6時25分至30分許

		臺中市○區○○街00號旁空地內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著手竊取右列物品並搬上其機車後欲離去，惟經右列物品所有人張素玲之家屬撞見並及時制止而不遂，賴淙銘遂將右列物品放回後即騎車離去。

		鐵架、爬梯、鷹架、銅製滑軌各1個（價值共2,000元）

		




		5

		賴志豪（113年度偵字第26646號）

		113年3月18日下午5時56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架10支（價值共4,000元）

		




		6

		張瓈芸（113年度偵字第27207號）

		113年2月25日上午8時12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分別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平底鍋5個、鋁罐2袋（價值共500元）

		




		


		


		113年3月18日晚上6時17分許

		


		


		鍋子3個、湯杓6支、鍋蓋2個（價值共1,000元）

		




		7

		邱顯發（113年度偵字第27411號）

		113年2月20日上午7時29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棧板及鷹架2組（價值共3,000元）

		




		8

		陳建龍（113年度偵字第27916號，未提告）

		113年3月18日晚上6時30分許

		停放在臺中市○區○○街00號對面之貨車上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製鉤子2個

		




		9

		林德興（113年度偵字第28181號）

		113年3月24日晚上6時10分許

		臺中市東區東英七街與東英八街口之十全公園男廁外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製水溝蓋8塊（價值共1萬元）

		遭竊物品已扣案並發還告訴人。







 
附件三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6067號
　　　　　　　　　　　　　　　　　　113年度偵字第38032號
　　　　　　　　　　　　　　　　　　113年度偵字第38684號
　　被　　　告　賴淙銘　男　6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與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5996等號提起公訴之被告竊盜案件（現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貴股以113年度易字第1893號審理中），為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認宜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賴淙銘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先後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所示之方式，竊取如附表所示之人之財物。嗣經如附表所示之人發現遭竊，報警後循線查知上情。
二、案經蔡穎德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沈竑字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
		編號

		證 據 名 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賴淙銘於警詢之供述。

		1、被告坦承有於如附表所示之時、地，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2、坦承其係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車主，該車平常均由其使用之事實。



		2

		證人即被害人吳俊霖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被害人吳俊霖於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時、地，遭竊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3

		證人即告訴人蔡穎德於警詢時之指訴。

		證明告訴人蔡穎德於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時、地，遭竊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4

		證人即告訴人沈竑字於警詢時之指訴。

		證明告訴人蔡穎德於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時、地，遭竊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5

		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6張、現場照片2張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翻拍照片4張。

		證明附表編號1所示之竊案發生之過程。



		6

		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3張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張。

		證明附表編號2所示之竊案發生之過程。



		7

		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各1份、現場照片1張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份。

		證明附表編號3所示之竊案發生之過程。







二、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3所為之犯行，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被告上開3次犯行，其犯意個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被告之犯罪所得，請予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被告前因竊盜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5996等號提起公訴，現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3年度易字第1893號案件（貴股）審理中，有上開案件起訴書及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錄表各1份附卷足憑。因本案與上開案件為一人犯數罪之相牽連案件，爰依法追加起訴。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2　　日
　　　　　　　　　　　　　　　檢　察　官　楊仕正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　記　官　呂姿樺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案號）

		行竊時間

		行竊地點

		行竊方式

		所竊物品及價值（新臺幣）



		1

		吳俊霖（113年度偵字第36067號，未提告）

		113年3月9日上午7時10分許

		臺中市○區○○街0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手推車1台（價值1,000元）



		2

		蔡穎德（113年度偵字第38032號）

		113年5月28日下午1時37分許

		中市○區○○○街0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鋁合金製洗衣板1塊（價值600元）



		3

		沈竑字（113年度偵字第38684號）

		113年7月8日上午7時40分許

		臺中市○○區○○○路00巷0○0號鐵皮屋內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之鐵皮屋內（無大門之開放式空間，亦非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電線廢料1箱（價值8,000元）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1574號
　　　　　　　　　　　　　　　　　　　　　　　　第1575號
　　　　　　　　　　　　　　　　　　　　　　　　第171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淙銘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5996號、第15997號、第19312號、第20086號、第21851號、第21867號、第21868號、第23239號、第25047號）、追加起訴（113年度偵字第25880號、第25881號、第26644號、第26645號、第26646號、第27207號、第27411號、第27916號、第28181號、第36067號、第38032號、第38684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年度易字第1893號、113年度訴字第1061號、113年度易字第3282號），不經通常訴訟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賴淙銘犯如附表各編號「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各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又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罰金部分，應執行罰金新臺幣壹拾捌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偽造「賴志明」之署押壹枚，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應更正為：『（一）賴淙銘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先後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所示之方式，竊取如附表所示之人之財物（其中附表編號13部分，因經人撞見並及時制止而不遂）。（二）賴淙銘於竊得如附表編號10所示白鐵門框得手後，於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20分許，在臺中市○區○○巷00弄00號芳達資源回收場內，另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偽以「賴志明」之名義，在切結書上偽簽「賴志明」及留下錯誤之身分證字號「Z000000000」等資料，進而持以行使，保證所售之物係正常管道取得，並非來路不明贓物，而將上開白鐵門框售予不知情之張芳達，足以生損害於資源回收場對收購回收物品來源管理之正確性』，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及追加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一、二、三）。
二、論罪科刑
（一）就犯罪事實（一）部分，核被告賴淙銘就附表編號1至12、編號14至21所為，均各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其中附表編號15共犯2罪，合計共21罪）；就附表編號13，則係犯同法第320條第3項、第1項之竊盜未遂罪。被告就犯罪事實（二）所為，係犯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被告就附表編號13犯行，雖已著手竊盜行為之實施，惟未竊得財物，屬於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度減輕其刑。就犯罪事實（二），被告偽造私文書後進而持以行使，偽造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所犯犯罪事實(一)、（二）各罪，犯意各別，應予分論併罰。
（二）又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復依刑法第19條規定，刑事責任能力，係指行為人犯罪當時，理解法律規範，辨識行為違法之意識能力，與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控制能力。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理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固應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致使行為人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欠缺或顯著減低之心理結果，係依犯罪行為時狀態定之，故應由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就本案犯行經過，觀諸卷附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未見被告有何無法自力行走、跌倒或步伐混亂情形，且被告於警詢時針對犯行過程均能回答，以被告行為而論，被告意識顯係清醒，尚難認被告於行為之際，有不能辨識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之程度，就其所犯上開竊盜罪、竊盜未遂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等，無適用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不罰或減輕其刑之餘地，附此敘明。
（三）爰審酌：被告竊取他人財物，欠缺法治觀念及自我控制能力，行為殊值非難，惟念及其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同時考慮其犯罪手段尚屬平和、各該財物之價值，罹患失智症等病症（見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893號卷附國軍臺中總醫院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自陳國小畢業，目前無業，沒有家人要扶養，部分告訴人、被害人表示願意原諒被告等一切情狀，各量處主文所示之刑度，並就罰金刑部分，各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就有期徒刑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且，綜合斟酌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各罪彼此間之關聯性（例如數罪犯罪時間、空間、各行為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數罪所反應被告人格特性與傾向、對被告施以矯正之必要性等因素後，就所諭知罰金刑部分，定其應執行之刑，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三、沒收部分：
（一）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犯罪所得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宣告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及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查本件就附表除編號1、10、18之各該物品，業經警方尋獲發還被害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3紙可參（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5996號卷第33頁、113年度偵字第25880號卷第31頁、113年度偵字第28181號卷第31頁），自毋庸再宣告沒收。其餘附表編號2至9號、編號11至12、編號14至17、編號20至21所竊得各該物品，核屬被告之犯罪所得，犯罪所得並未扣案，亦未返還被害人，自應於該主文欄下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再按宣告多數沒收者，併執行之，刑法第40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本次修法將沒收列為專章，具獨立之法律效果，業與舊法將沒收列為從刑屬性之立法例不同，故宣告多數沒收之情形，已非數罪併罰。因此法院於定其應執行之刑主文項下，應毋庸再為沒收之諭知，附此敘明。
（三）末按刑法第219條規定係採義務沒收主義，凡偽造之印文或署押，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亦不論有無搜獲扣案，苟不能證明其已滅失，均應依法宣告沒收（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51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所偽造之「賴志明」署押，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宣告沒收。然該切結書，業已行使交付芳達資源回收場收執而所有，非屬被告所有，爰不為沒收之諭知。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
六、本案經檢察官楊仕正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郭姿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張美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賴宥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附表（民國／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案號） 行竊時間 行竊地點 行竊方式 所竊物品 備註 主文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113年度偵字第15996號、第15997號、第19312號、第20086號、第21851號、第21867號、第21868號、第23239號、第25047號）        1 黃淑雅（113年度偵字第15996號，未提告） 112年12月5日上午5時38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籃球鞋1雙（品牌：Under Armour，價值4,000元） 已扣案發還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莊欣怡（113年度偵字第15997號） 113年2月14日上午11時48分至中午12時2分許 臺中市○區○○○街0號（新東峰機車行）前騎樓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機車零件（普利盤10個、避震器10個，價值共6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 林庭羽（113年度偵字第19312號） 112年12月26日上午6時36分至41分許 臺中市○○區○○路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狗籠1個、膠帶1個、T架1個、架子1個、排氣管1個（價值共2萬4,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伍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 竇凱莉（113年度偵字第20086號） 113年3月15日上午9時42分至44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羅馬車業）前騎樓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機車排氣管4支（價值共8,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5 許宇辰（113年度偵字第21851號） 113年2月24日晚上6時51分至56分許 臺中市○區○○○路000號（好狗運寵物用品店）前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擋車鐵柱2支（價值共6,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6 李柏融（113年度偵字第21867號，未提告） 113年2月28日晚上7時55分至8時18分許 臺中市東區東英七街與長福路口（正源營造有限公司工地）內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模板墊片350個、螺桿5捆、鋼筋830支（價值共1萬4,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伍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7 蔡欣城（113年度偵字第21868號） 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35分許 臺中市○區○○○街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製大臉盆1個、鐵鎚1個、鐵鍋1個、鐵板1個、鐵拉勾1個、寶特瓶1袋（價值共3,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8 顏敏洲（113年度偵字第23239號） 113年3月7日上午6時59分至7時許 臺中市○區○○街00號處前停放之貨車上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三腳架1個、箱尺1個（價值共3,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9 劉黛君（113年度偵字第25047號，未提告） 113年2月1日下午2時37分許 臺中市○區 ○○路00號前騎樓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裝有書籍、錄影帶、文具之橘色水果紙箱1個、裝有鐵盒及報紙之白色袋子1個（價值共3,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113年度偵字第25880號、第25881號、第26644號、第26645號、第26646號、第27207號、第27411號、第27916號、第28181號）        10 林瑞寅（113年度偵字第25880號） 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許 臺中市○區○○○街0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白鐵門框1個（價值2萬3,000元） 1、賴淙銘於同日上午7時20分許，將前開物品攜至臺中市○區○○巷00弄00號芳達資源回收場銷贓。 2、遭竊物品已扣案並發還告訴人。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貳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1 李水源（113年度偵字第25881號） 113年2月29日凌晨5時16分許 臺中市○區○○○路000○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舊冷氣機1台（價值3,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2 張文綺（113年度偵字第26644號） 113年1月29日上午6時58分許 臺中市東區樂業二路建國市場騎樓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架1對（價值3,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3 張素玲（113年度偵字第26645號，未提告） 113年3月12日上午6時25分至32分許 臺中市○區○○街00號旁空地內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著手竊取右列物品並搬上其機車後欲離去，惟經右列物品所有人張素玲之家屬撞見並及時制止而不遂，賴淙銘遂將右列物品放回後即騎車離去。 鐵架、爬梯、鷹架、銅製滑軌各1個（價值共2,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未遂罪，處罰金新臺幣捌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4 賴志豪（113年度偵字第26646號） 113年3月18日下午5時56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架10支（價值共4,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5 張瓈芸（113年度偵字第27207號） 113年2月25日上午8時12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分別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平底鍋5個、鋁罐2袋（價值共5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3年3月18日晚上6時17分許   鍋子3個、湯杓6支、鍋蓋2個（價值共1,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6 邱顯發（113年度偵字第27411號） 113年2月20日上午7時29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棧板及鷹架2組（價值共3,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7 陳建龍（113年度偵字第27916號，未提告） 113年3月18日晚上6時30分許 停放在臺中市○區○○街00號對面之貨車上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製鉤子2個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8 林德興（113年度偵字第28181號） 113年3月24日晚上6時10分許 臺中市東區東英七街與東英八街口之十全公園男廁外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製水溝蓋8塊（價值共1萬元） 遭竊物品已扣案並發還告訴人。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貳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113年度偵字第36067號、第38032號、第38684號）        19 吳俊霖（113年度偵字第36067號，未提告） 113年3月9日上午7時10分許 臺中市○區○○街0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手推車1台（價值1,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0 蔡穎德（113年度偵字第38032號） 113年5月28日下午1時37分許 中市○區○○○街0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鋁合金製洗衣板1塊（價值6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1 沈竑字（113年度偵字第38684號） 113年7月8日上午7時40分許 臺中市○○區○○○路00巷0○0號鐵皮屋內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之鐵皮屋內（無大門之開放式空間，亦非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電線廢料1箱（價值8,000元）  賴淙銘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如左側「所竊物品」欄所示之物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件一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5996號
113年度偵字第15997號
113年度偵字第19312號
113年度偵字第20086號
113年度偵字第21851號
113年度偵字第21867號
113年度偵字第21868號
113年度偵字第23239號
113年度偵字第25047號
　　被　　　告　賴淙銘　男　6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賴淙銘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先後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所示之方式，竊取如附表所示之人之財物。嗣經如附表所示之人發現遭竊，報警後循線查知上情。
二、案經莊欣怡、竇凱莉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林庭羽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許宇辰、蔡欣城、顏敏洲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賴淙銘於警詢中之供述。 坦承有於如附表編號1至8所示之時間、地點，竊取如附表編號1至8所示之物之事實。 2 證人即被告兒子賴振漢於警詢中之證述、車籍資料詳細報表1份及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1份。 1、證明車牌號碼000-000號車主係被告，平日均由被告使用之事實。 2、證明被告於113年4月8日經醫院診斷罹患精神疾病，現住院接受治療中，故無法就附表編號9之犯罪事實受警詢問之事實。 3 被害人黃淑雅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1張、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份及扣案物照片1張。 證明被害人有於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4 告訴人莊欣怡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2張及現場照片2張。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5 告訴人林庭羽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4張。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6 告訴人竇凱莉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6張、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3張及現場照片1張。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7 告訴人許宇辰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4張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8張。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5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8 被害人李柏融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1張、現場地址地圖截圖及照片共4張。 證明被害人有於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9 告訴人蔡欣城於警詢中之證述及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4張。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7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10 告訴人顏敏洲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共12張。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8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11 被害人劉黛君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共14張。 證明被害人有於如附表編號9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二、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9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被告上開9次犯行，其犯意各別，行為互殊，請予分論併罰。被告之犯罪所得，除附表編號1所竊之物已實際發還被害人外，其餘請予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9　　日
　　　　　　　　　　　　　　　檢　察　官　楊仕正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6　　日
　　　　　　　　　　　　　　　書　記　官　呂姿樺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案號） 行竊時間 行竊地點 行竊方式 所竊物品及價值（新臺幣） 備註 1 黃淑雅（113年度偵字第15996號，未提告） 112年12月5日上午5時38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籃球鞋1雙（品牌：Under Armour，價值4,000元） 已扣案發還 2 莊欣怡（113年度偵字第15997號） 113年2月14日上午11時48分至中午12時2分許 臺中市○區○○○街0號（新東峰機車行）前騎樓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機車零件（普利盤10個、避震器10個，價值共600元）  3 林庭羽（113年度偵字第19312號） 112年12月26日上午6時36分至41分許 臺中市○○區○○路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狗籠1個、膠帶1個、T架1個、架子1個、排氣管1個（價值共2萬4,000元）  4 竇凱莉（113年度偵字第20086號） 113年3月15日上午9時42分至44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羅馬車業）前騎樓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機車排氣管4支（價值共8,000元）  5 許宇辰（113年度偵字第21851號） 113年2月24日晚上6時51分至56分許 臺中市○區○○○路000號（好狗運寵物用品店）前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擋車鐵柱2支（價值共6,000元）  6 李柏融（113年度偵字第21867號，未提告） 113年2月28日晚上7時55分至8時18分許 臺中市東區東英七街與長福路口（正元營造有限公司工地）內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模板墊片350個、螺桿5捆、鋼筋830支（價值共1萬4,000元）  7 蔡欣城（113年度偵字第21868號） 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35分許 臺中市○區○○○街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製大臉盆1個、鐵鎚1個、鐵板1個、鐵拉勾1個、寶特瓶1袋（價值共3,000元）  8 顏敏洲（113年度偵字第23239號） 113年3月7日上午6時59分至7時許 臺中市○區○○街00號處前停放之貨車上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三腳架1個、箱尺1個（價值共3,000元）  9 劉黛君（113年度偵字第25047號，未提告） 113年2月1日下午2時37分許 臺中市○區 ○○路00號前騎樓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裝有書籍、錄影帶、文具之橘色水果紙箱1個、裝有鐵盒及報紙之白色袋子1個（價值共3,000元）  
 
 
附件二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5880號
　　　　　　　　　　　　　　　　　　113年度偵字第25881號
　　　　　　　　　　　　　　　　　　113年度偵字第26644號
　　　　　　　　　　　　　　　　　　113年度偵字第26645號
　　　　　　　　　　　　　　　　　　113年度偵字第26646號
　　　　　　　　　　　　　　　　　　113年度偵字第27207號
　　　　　　　　　　　　　　　　　　113年度偵字第27411號
　　　　　　　　　　　　　　　　　　113年度偵字第27916號
　　　　　　　　　　　　　　　　　　113年度偵字第28181號
　　被　　　告　賴淙銘　男　6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與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5996等號提起公訴之被告竊盜案件（現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貴股以113年度易字第1893號審理中），為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認宜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賴淙銘㈠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先後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所示之方式，竊取如附表所示之人之財物。㈡於民國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許行竊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白鐵門框1個得手後，於同日上午7時20分許，在臺中市○區○○巷00弄00號芳達資源回收場內，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偽以「賴志明」之名義，在切結書上偽簽「賴志明」及留下錯誤之身分證字號「Z000000000」等資料，進而持以行使，保證所售之物係正常管道取得，並非來路不明贓物，而將上開白鐵門框售予不知情之張芳達，足以生損害於資源回收場對收購回收物品來源管理之正確性。嗣經如附表所示之人發現遭竊，報警後循線查知上情。
二、案經林瑞寅、李水源、張文綺、賴志豪、張瓈芸、邱顯發、林德興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賴淙銘於警詢中之供述。 1、坦承有於如附表編號1至9所示之時間、地點，竊取如附表編號1至9所示之物之事實。 2、坦承其係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車主，該車平常均由其使用之事實。 3、坦承有於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20分許，持竊得之白鐵門框1個至臺中市○區○○巷00弄00號芳達資源回收場，並偽以「賴志明」之名義，偽簽「賴志明」及留下錯誤之身分證字號「Z000000000」以便順利銷贓之事實。 2 告訴人林瑞寅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1份、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份 1、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2、證明遭竊之物已扣案發還之事實。 3 證人張芳達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1份、扣案物照片1張、切結書1份、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份 1、證明被告有於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20分許，持竊得之白鐵門框1個至臺中市○區○○巷00弄00號芳達資源回收場，並偽以「賴志明」之名義，在切結書上偽簽「賴志明」及留下錯誤之身分證字號「Z000000000」後，致不知情之證人張芳達因而允以收購，被告得以順利將上開竊得之物品銷贓之事實。 2、證明上開物品已扣案發還之事實。 4 告訴人李水源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1份、路口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1份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5 告訴人張文綺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1份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6 被害人張素玲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1份 證明被告有於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時、地，著手行竊如附表所示之物，惟因被害人家屬現場發現並喝止，被告始將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物品放回原處而竊盜未遂之事實。 7 告訴人賴志豪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1份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5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8 告訴人張瓈芸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2份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時、地，遭被告分別2次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9 告訴人邱顯發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照片6張、現場監視器影像截圖畫面1份、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113年6月13日中市警三分偵字第1130048348號函暨所附員警職務報告1份 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7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10 被害人陳建龍於警詢中之證述、現場照片3張、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本署辦案公務電話紀錄表1份 證明被害人有於如附表編號8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11 告訴人林德興於警詢中之證述、google地圖1張、扣案物現場照片1份、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贓物認領保管單各1份 1、證明告訴人有於如附表編號9所示之時、地，遭被告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2、證明遭竊之物已扣案發還之事實。 
二、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3及編號5至9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就附表編號4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3項、第1項之竊盜未遂罪嫌，就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被告偽造之署名，係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而其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請均不另論罪。被告上開9次竊盜既遂犯行（附表編號6為2次）、1次竊盜未遂犯行、1次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其犯意各別，行為互殊，請予分論併罰。被告之犯罪所得，除附表編號1、9所竊之物已實際發還被害人外，其餘請予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卷附之簽有偽造之「賴志明」署名之切結書1份，請依法沒收。
三、被告前因竊盜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5996等號提起公訴，現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3年度易字第1893號案件（貴股）審理中，有上開案件起訴書及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錄表各1份附卷足憑。因本案與上開案件為一人犯數罪之相牽連案件，爰依法追加起訴。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5　　日
　　　　　　　　　　　　　　　檢　察　官　楊仕正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5 　　日
　　　　　　　　　　　　　　　書　記　官　呂姿樺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附表：
編號 告訴人（案號） 行竊時間 行竊地點 行竊方式 所竊物品及價值（新臺幣） 備註 1 林瑞寅（113年度偵字第25880號） 113年2月22日上午7時許 臺中市○區○○○街0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白鐵門框1個（價值2萬3,000元） 1、賴淙銘於同日上午7時20分許，將前開物品攜至臺中市○區○○巷00弄00號芳達資源回收場銷贓。 2、遭竊物品已扣案並發還告訴人。 2 李水源（113年度偵字第25881號） 113年2月29日凌晨5時11分許 臺中市○區○○○路000○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舊冷氣機1台（價值3,000元）  3 張文綺（113年度偵字第26644號） 113年1月29日上午6時58分許 臺中市東區樂業二路建國市場騎樓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架1對（價值3,000元）  4 張素玲（113年度偵字第26645號，未提告） 113年3月12日上午6時25分至30分許 臺中市○區○○街00號旁空地內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著手竊取右列物品並搬上其機車後欲離去，惟經右列物品所有人張素玲之家屬撞見並及時制止而不遂，賴淙銘遂將右列物品放回後即騎車離去。 鐵架、爬梯、鷹架、銅製滑軌各1個（價值共2,000元）  5 賴志豪（113年度偵字第26646號） 113年3月18日下午5時56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架10支（價值共4,000元）  6 張瓈芸（113年度偵字第27207號） 113年2月25日上午8時12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分別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平底鍋5個、鋁罐2袋（價值共500元）    113年3月18日晚上6時17分許   鍋子3個、湯杓6支、鍋蓋2個（價值共1,000元）  7 邱顯發（113年度偵字第27411號） 113年2月20日上午7時29分許 臺中市○區○○○○街000號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棧板及鷹架2組（價值共3,000元）  8 陳建龍（113年度偵字第27916號，未提告） 113年3月18日晚上6時30分許 停放在臺中市○區○○街00號對面之貨車上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製鉤子2個  9 林德興（113年度偵字第28181號） 113年3月24日晚上6時10分許 臺中市東區東英七街與東英八街口之十全公園男廁外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鐵製水溝蓋8塊（價值共1萬元） 遭竊物品已扣案並發還告訴人。 
 
附件三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6067號
　　　　　　　　　　　　　　　　　　113年度偵字第38032號
　　　　　　　　　　　　　　　　　　113年度偵字第38684號
　　被　　　告　賴淙銘　男　6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與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5996等號提起公訴之被告竊盜案件（現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貴股以113年度易字第1893號審理中），為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認宜追加起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賴淙銘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先後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以如附表所示之方式，竊取如附表所示之人之財物。嗣經如附表所示之人發現遭竊，報警後循線查知上情。
二、案經蔡穎德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沈竑字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
編號 證 據 名 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賴淙銘於警詢之供述。 1、被告坦承有於如附表所示之時、地，竊取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2、坦承其係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車主，該車平常均由其使用之事實。 2 證人即被害人吳俊霖於警詢中之證述。 證明被害人吳俊霖於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時、地，遭竊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3 證人即告訴人蔡穎德於警詢時之指訴。 證明告訴人蔡穎德於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時、地，遭竊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4 證人即告訴人沈竑字於警詢時之指訴。 證明告訴人蔡穎德於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時、地，遭竊如附表所示之物之事實。 5 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6張、現場照片2張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翻拍照片4張。 證明附表編號1所示之竊案發生之過程。 6 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3張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1張。 證明附表編號2所示之竊案發生之過程。 7 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及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各1份、現場照片1張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份。 證明附表編號3所示之竊案發生之過程。 
二、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3所為之犯行，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被告上開3次犯行，其犯意個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被告之犯罪所得，請予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被告前因竊盜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5996等號提起公訴，現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13年度易字第1893號案件（貴股）審理中，有上開案件起訴書及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錄表各1份附卷足憑。因本案與上開案件為一人犯數罪之相牽連案件，爰依法追加起訴。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2　　日
　　　　　　　　　　　　　　　檢　察　官　楊仕正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7　　日
　　　　　　　　　　　　　　　書　記　官　呂姿樺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案號） 行竊時間 行竊地點 行竊方式 所竊物品及價值（新臺幣） 1 吳俊霖（113年度偵字第36067號，未提告） 113年3月9日上午7時10分許 臺中市○區○○街0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手推車1台（價值1,000元） 2 蔡穎德（113年度偵字第38032號） 113年5月28日下午1時37分許 中市○區○○○街00號前處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鋁合金製洗衣板1塊（價值600元） 3 沈竑字（113年度偵字第38684號） 113年7月8日上午7時40分許 臺中市○○區○○○路00巷0○0號鐵皮屋內 賴淙銘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於前開時間，行至前開地點之鐵皮屋內（無大門之開放式空間，亦非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以徒手方式竊取右列物品，得手後即騎車離去。 電線廢料1箱（價值8,000元） 
 


